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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信达首创意字[2020]第 025-01 号 

 

致：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的委托，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

法律顾问。 

信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和《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

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润科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

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润科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

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了《关于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2020]011032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信达律师在对发行人有关情况

进一步查证的基础上对《审核问询》所涉法律事宜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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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律师已经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

充或进一步说明。 

信达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发行人的有关经营活动以及本次发行申请

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进行了补充核查验证，以确保《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须与《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未

被《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信达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项以及所使用的简称仍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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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核问询》1.关于业务与技术。 

申报材料显示： 

（1）公司生产的微藻 DHA，是通过裂壶藻辅以葡萄糖、酵母粉等原材料，以

微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而成的油脂产品。公司掌握了“高密度异养发酵培养富含

DHA 裂壶藻、富含 ARA 高山被孢霉”、“非溶剂法”提取微藻 DHA 油剂、“真空乳

化-双层包埋-一次成型”微胶囊包埋等主营业务核心技术。2019 年度，公司实现

微藻 DHA 和 ARA 的销售收入为 1.68 亿元人民币，经测算，公司微藻 DHA 和 ARA 占

全球市场容量约为 5%。 

（2）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乳清蛋白粉、葡萄糖、维生素 C钠、葡萄糖浆、

乳糖等。 

（3）2018 年 8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

方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配方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幼儿

配方食品》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统称“2018 年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对于 DHA

添加剂的含量下限进行了明确规定，婴儿配方食品和较大婴儿配方食品如果添加

DHA，要求 DHA 含量的最低下限为 15mg/100 kcal，同时，如果添加了 DHA，则至

少需要添加相同量的 ARA。根据 2018 年征求意见稿，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 DHA 和

ARA 的添加量上限有所提升，且对于添加的下限进行了强制性规定。 

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裂壶藻菌种、高山被孢霉的来源及选育、发酵方式，公司原材

料采购不包含藻类产品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各项核心技术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的差异及竞争优势； 

（2）补充披露微藻 DHA 产品、ARA 产品各生产环节对应使用的生产设备、主

要原材料及成本构成，并披露发行人各生产环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竞争优势，

发行人产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3）补充披露客户采购公司 DHA 产品、ARA 产品的具体用途及应用领域，DHA、

ARA 产品的市场容量，公司产品产量、销量是否存在限制； 

（4）补充披露对婴幼儿配方食品 DHA、ARA 添加量设置上限、下限的原因，

其他 DHA、ARA 应用领域是否存在上述限制；“2018 年征求意见稿”是否正式实施，

截至目前对婴儿配方食品DHA、ARA添加量的相关规定，未来相关政策的变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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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产品是否主要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上述政策是否对发行人产品销量存在

重大影响。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裂壶藻菌种、高山被孢霉的来源及选育、发酵方式，公司原

材料采购不包含藻类产品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各项核心技术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的差异及竞争优势； 

招股说明书已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1、微藻 DHA 生产工艺流程 

（1）裂壶藻菌种的来源及选育、发酵方式 

DHA 广泛存在于自然界的微生物及动植物细胞中，目前市场上的 DHA 主要

分为鱼油DHA和藻油 DHA。海洋生物中，尤其以深海鱼类中 DHA 含量最为丰富，

并被用作 DHA 油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人类对海洋生态的破坏，石油污染、有毒

物质的排放和积累、放射性元素污染以及人类对深海鱼类的过度捕捞，传统采用

深海鱼油作为 DHA 油脂的来源将逐步面临资源短缺以及安全性问题。 

研究发现，合成 DHA 的海洋微生物主要有裂壶藻、寇氏隐甲藻、吾肯氏藻等。

在众多微生物中，因为裂壶藻易于筛选，发酵所产油脂中 DHA 含量较高，菌种性

能稳定且保藏方法简单便捷，广泛应用于研究开发和工业化生产中。 

公司用于发酵生产的裂壶藻菌种是公司菌种研发团队从红树林中通过垂钓分

离而获得，然后采用高通量筛选、驯化获得具有生物量高、含油量高、DHA 含量

高、抗逆性强的裂壶藻菌种。筛选驯化好的菌种在-80℃超低温条件下进行保藏，

生产时会定期从储存冰箱中选取一只活化、复壮，挑取优势单菌落摇瓶培养，然

后通过三级发酵进行繁殖放大生产。公司的菌种已进行定期转接保藏，形成了公

司自身的裂壶藻菌种库，保藏了不同功能特性的品类，以适应不同的发酵及产品

需求。 

2、ARA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1）高山被孢霉的来源及选育、发酵方式 

传统 ARA 生产方法是从动物肾上腺、肝脏和深海鱼油中提取制备的，产量低

成本高，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后来研究者在苔藓和蕨类植物，均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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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ARA，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中也含有 ARA，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藻状菌纲

的根霉属、耳霉属、被孢霉属、毛霉属，ARA 尤其在长被孢霉、高山被孢霉、拉

曼被孢霉、深黄被孢霉、终极腐霉最为常见。微生物发酵中,高山被孢霉是最高效

的花生四烯酸生产菌之一,高山被孢霉属于接合菌纲毛霉目被孢霉科被孢霉属。 

公司用于发酵生产的高山被孢霉是公司菌种研发团队从土壤中分离而获得的

原始菌种，然后采用高通量筛选、定向培养、条件驯化等技术，选育得到了生长

性状稳定、在发酵培养基中能进行快速生长和在适宜条件下能高效积累花生四烯

酸，具有生长性状稳定、油脂积累含量高并适用于现代大规模生物发酵的高产高

山被孢霉菌株。筛选驯化好的菌种在-80℃超低温条件下进行保藏，生产时会定期

从超低温冰箱拿出一只活化、复壮，挑取优势单菌落摇瓶培养，然后通过三级发

酵进行繁殖放大生产。公司的高山被孢霉菌种已进行定期转接保藏，形成了公司

自身的菌种库，保藏了不同功能特性的品类，以适应不同的发酵及产品需求。” 

“2、发行人核心技术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嘉必优的差异及竞争优势 

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嘉必优无论从产品还是生产工艺上都存在较高

相似性，在主要生产环节上均采用微生物发酵、非溶剂法提取DHA油脂、微胶囊

包埋等技术，但亦存在不同之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核心技术 润科生物 嘉必优 竞争优势 

菌株选

育、发酵

配方优

化及发

酵工艺

控制 

DHA 

60m³的发酵罐上实现了工

业化连续生产，DHA 毛油得

油率达到 61g/L，油脂中

DHA 含量可达 45%以上，毛

油继续加工成为粉剂的转换

率为 4.88。 

在 45m
3
的发酵规模上

DHA 产量达到了

41.14g/L，油继续加工成

为粉剂的转换率为

4.11。 

发酵环节生产

的毛油得油率

高，且油脂中

DHA 和 ARA 的

含量高于同行

业，高含量也使

得继续加工成

粉剂获得高转

换率，有效降低

产品成本。 

ARA 

100m³的发酵罐上实现了工

业化连续生产，发酵生产

ARA 毛油得油率达到了

19g/L，油脂中 ARA 含量可

达 45%以上，毛油继续加工

成为粉剂的转换率为 3.81。 

在 200m
3
的发酵规模上

ARA 产量达到了

16.61g/L，油脂中 ARA

含量≥42%，油继续加工

成为粉剂的转换率为

3.63。 

油脂分 DHA 非溶剂法提取油剂，毛油酸 通过蛋白酶破壁，毛油 提取率高，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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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纯化 价从原来的＞3.0mgKOH/g

降至 1.0mgKOH/g 及以下，

综合得率从 85.70%提高到

96.30%。 

酸价从 3.0mgKOH/g 降

至 1.0mgKOH/g，综合

得率从 69%提高到

95.21%。 

溶剂分离提取，

相对嘉必优采

用的蛋白酶破

壁，公司成本较

低，提取率更

高。 

ARA 

通过闪蒸-破壁成型工艺，实

现连续化提取 ARA 油脂，

提高渗透率和提取率，提取

率达到 98.00%以上。 

ARA 油脂提取率从

86.3%提高到 91.46%。 

连续化提取

ARA 油脂，提

取效率和油脂

提取率更高。 

微胶囊

包埋 

DHA “真空乳化-双层包埋-一次

成型”技术，62℃抗氧化稳定

试验 24 天以上。 

“在线乳化-二次包埋”

技术，包埋率≥98.5%；

吸湿性＜4.0%。 

- 
ARA 

注 1：嘉必优油粉转换率中的油未注明是毛油还是精炼油，如公司采用精炼油计算油粉转

换率，则转换比例更高； 

注2:公司油粉转换率计算依据来源于2017年至2020年1-6月三年一期平均油粉转换率。” 

（二）补充披露微藻 DHA 产品、ARA 产品各生产环节对应使用的生产设备、

主要原材料及成本构成，并披露发行人各生产环节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竞争优势，

发行人产品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比较情况； 

招股说明书已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一）公司微藻DHA产品、ARA产品各生产环节对应使用的生产设备情况

如下： 

项目 微藻 DHA 产品 ARA 产品 

发酵 

环节 

成套空气净化无菌系统、一二三级发酵

系统、研磨机、碟式离心机等 

成套空气净化无菌系统、一二三级发酵系

统、板框压滤机、粉碎机、旋转闪蒸干燥

机、流化床等 

油脂 

提取 

反渗透纯水机组、碱炼罐、脱水罐、脱

色罐、双层组合脱臭塔、结晶罐、压滤

机、冷冻机组、纯化水系统、精滤器等 

混料机、压片机、冷却系统、浸出系统、

毛油罐、反渗透纯水机组、碱炼罐、脱水

罐、脱色罐、双层组合脱臭塔、纯化水系

统、精滤器等 

微胶

囊包

埋 

反渗透纯水机组、油脂加热罐、搅拌罐、真空剪切罐、过滤器、高压均质机、真空

灭菌罐、高压泵、喷雾干燥塔、流化床、振动筛、金检机、真空包装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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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微藻 DHA 产品油脂提取环节的碱炼罐主要作为水洗用途。” 

“（二）公司微藻 DHA 产品、ARA 产品各生产环节对应使用主要原材料如

下： 

项目 微藻 DHA 产品 ARA 产品 

发酵环节 葡萄糖等 葡萄糖、酵母粉等 

油脂提取 维生素 E、抗坏血酸棕榈酸酯等 维生素 E、抗坏血酸棕榈酸酯等 

微胶囊包埋 
DHA 藻油、乳清蛋白粉、乳糖、葡

萄糖浆、维生素 C 钠和变性淀粉 

ARA 油脂、乳清蛋白粉、乳糖、葡萄糖浆、

维生素 C 钠和变性淀粉 

（三）报告期内，公司微藻 DHA 产品、ARA 产品各生产环节成本构成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生产环节 
微藻 DHA ARA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2020 年

1-6 月 

发酵 175.17 13.14 125.56 184.79 47.16 433.78 

油脂提取 192.06 48.66 364.69 397.01 202.53 1,460.37 

微胶囊包埋 743.47 108.86 490.62 885.56 237.07 1,474.37 

2019 

年度 

发酵 197.79 39.32 447.39 212.42 76.59 849.44 

油脂提取 274.19 92.31 619.22 272.75 129.73 932.51 

微胶囊包埋 796.79 177.11 737.24 506.14 172.17 878.34 

2018 

年度 

发酵 170.14 27.87 332.95 292.59 76.36 769.73 

油脂提取 403.28 125.33 720.32 401.36 183.74 1,296.80 

微胶囊包埋 1,137.52 203.73 937.13 737.82 214.91 1,207.66 

2017 

年度 

发酵 247.94 16.71 197.83 344.05 90.87 974.77 

油脂提取 391.58 142.38 750.95 291.23 151.31 1,127.57 

微胶囊包埋 759.79 189.86 820.68 629.84 199.82 1,216.99 

注：油脂提取成本包含发酵成本；微胶囊包埋成本包含油脂提取成本。” 

招股说明书已披露及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公司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可比公司与发行人产品和

业务的关系 

嘉必优 

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

多不饱和脂肪酸 ARA、

藻油 DHA 及 SA、天然

ARA、藻油 DHA、β-胡萝

卜素、SA 及其他产品 

嘉必优主要从事营养强化

剂行业原料业务，主要产品

为 ARA 和藻油 DHA，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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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胡萝卜素等多个系列

产品 

与发行人存在较高相似性 

金达威 

该公司从事食品营养

强化剂行业原料和保

健食品终端产品的生

产、销售业务，主要产

品包括维生素 A、辅酶

Q10、胶囊等 

维生素 A 系列、辅酶 Q10

系列、营养保健食品 

金达威主要从事营养强化

剂行业原料业务，公司的产

品属于食品营养强化剂，在

所属行业上存在一定的相

似性 

安琪酵母 

安琪酵母从事酵母、酵

母衍生物及相关生物

制品经营 

酵母及深加工产品、制糖产

品、包装产品、奶制品 

安琪酵母在生产过程中用

到的发酵这一主要工序与

公司的发酵过程有一定的

相似之处 

睿智医药 

睿智医药自创立以来

一直从事低聚果糖、低

聚半乳糖为代表的微

生态营养制剂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 

生物类 CRO、化学类 CRO、

大分子 CDMO、小分子

CMO、低聚果糖-健康配

料、低聚半乳糖-健康配料、

终端微生态营养品及其他

产品 

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作为

营养强化剂、健康配料应用

于营养保健品、婴幼儿配方

奶粉等乳制剂中，与公司的

产品用途存在一定的相似

之处 

圣达生物 

圣达生物主要产品包

括维生素及生物保鲜

剂两大类。维生素类产

品主要为生物素及叶

酸 

维生素类的生物素和叶酸；

生物保鲜剂类的乳酸链球

菌素和纳他霉素 

圣达生物所生产的生物素

及叶酸产品主要用于饲料

和食品等领域，与公司产品

在应用行业上存在一定的

相似性 

资料来源：可比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 

（三）补充披露客户采购公司 DHA 产品、ARA 产品的具体用途及应用领域，

DHA、ARA 产品的市场容量，公司产品产量、销量是否存在限制； 

招股说明书已补充披露： 

“（一）客户采购公司DHA产品、ARA产品的具体用途及应用领域 

目前，公司的微藻DHA、ARA油剂产品除少部分用于直接对外销售外，大部

分被用于进一步加工成微胶囊粉剂产品。公司的微藻DHA粉剂产品主要用于对外

销售给下游婴幼儿配方乳品企业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于婴幼儿配方奶粉，同

时也销售给部分食品制造企业用作膳食营养补充剂添加于健康食品中；ARA粉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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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要用于对外销售给下游婴幼儿配方乳品企业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于婴

幼儿配方奶粉。 

公司主要客户采购DHA产品、ARA产品的具体用途及应用领域如下： 

客户名称 采购产品 用途 应用领域 

君乐宝及所属企业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飞鹤及所属企业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Blue River Dairy LP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完达山及所属企业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DHA 油剂 

燎原乳业及所属企业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陕西远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上海纽贝滋营养乳品有限

公司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雅士利及所属企业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和氏乳业及所属企业 
DHA 粉剂 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

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婴幼儿配方奶粉 

ARA 粉剂 

注：上述客户为报告期内每年前五大客户。” 

招股说明书已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我国是全球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和容量最大的市场，中国市场约占全球市

场的 1/3。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较低的母乳喂养率，使得我国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前

景广阔。从下游应用领域来看，婴幼儿配方奶粉仍然是藻油 DHA 和 ARA 最为主

要的应用领域，占市场容量的比例超过 45%。藻油 DHA 和 ARA 对于婴幼儿的大

脑和视网膜发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已经成为全球婴幼儿配方奶粉企业普遍选择添

加的营养素。因此，婴幼儿配方奶粉行业对于藻油 DHA 和 ARA 的持续需求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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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市场容量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保障行业市场容量的稳步提升。根据 Coherent 

Market Insights 的研究报告的预测，婴幼儿配方奶粉对于藻油 DHA 和 ARA 的总需

求量将从 2018 年的 2.14 亿美元提升至 2026 年的 5.81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3.30%。预计到 2026 年，婴幼儿配方奶粉对微藻 DHA 和 ARA 的需求将占到全行

业的 47.43%，市场容量为 5.81 亿美元，婴幼儿配方奶粉是微藻 DHA 和 ARA 最主

要的应用领域。” 

“健康食品行业也是微藻 DHA 和 ARA 的重要应用领域，未来具有较好的增

长前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和民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全球健康食

品行业也处于较好的增长态势。目前，健康食品行业是微藻 DHA 和 ARA 全球市

场的第二大应用领域，特别是 DHA 产品，在预防中老年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等方面

具有较好的功效。” 

“根据Coherent Market Insights研究报告的预测，健康食品行业对于微藻DHA

和 ARA 的需求将从 2018 年的 1.25 亿美元提升至 2026 年的 3.45 亿美元，年复合

增长率为 13.53%。 

目前，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健康食品行业，公司已经掌握了多不饱和脂肪酸

在婴配食品、软胶囊、油脂等方面应用的关键技术，随着公司在健康食品行业的

布局不断深入，公司的产品将被应用到健康食品领域中更多类型的产品，在健康

食品行业的发展空间巨大。” 

“（1）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增长，产能受限将日益凸显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产销量的快速增长，公司 DHA 和 ARA 产品的产能利用

率快速增长并在 2019 年度超过了 80%，2020 年 1-6 月，公司 DHA 的产能利用率

达到了 116.91%，ARA 产能利用率达到了 90.49%，随着公司不断开拓市场，产能

瓶颈将进一步凸显。因此，公司拟募集资金用于海洋微藻与微生物发酵及生物油

脂生产建设项目、生物油脂微胶囊生产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增加了 DHA

和 ARA 油剂和粉剂的供应能力，一方面满足粉剂配套需求，保证粉剂产品的正常

生产，另一方面将对部分油脂产品进行外部销售，增加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强

化公司盈利能力，进而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 

（2）市场容量持续扩充，产品销量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居民消费能力逐步增强，从注重量的满

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消费者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婴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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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配方奶粉的需求量也逐年提升。根据工信部等八部委最新发布的《国产婴幼儿

配方乳粉提升行动方案》，通过“品质提升、产业升级、品牌培育”行动计划，

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产量稳步增加，更好地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力争

婴幼儿配方乳粉自给水平稳定在 60%以上。中高端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需求提升，

将有效地提升上游行业的产品需求，成为公司消化新增产能的有利因素。 

根据 Coherent Market Insights 的预计，全球藻油 DHA 和 ARA 市场规模将从

2018 年的 4.47 亿美元增长到 2026 年的 12.26 亿美元，市场规模将增加 174.27%，

年复合增长率为 13.45%。全球藻油 DHA 和 ARA 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为公司进一

步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经测算，公司藻油 DHA 和 ARA 占全球行业

市场容量约为 5%，未来市场容量有望进一步提高。未来，公司将在保证现有藻油

DHA 和 ARA 和在婴幼儿配方领域业务发展的基础之上，增加在藻油 DHA 产品方

面的投入，着力拓展公司产品在健康食品行业等其他应用领域的需求，开拓新应

用领域客户。 

另外，公司保持着良好的口碑和业务拓展，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1）公司拥有良好的客户基础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建立了覆盖国内外的营销网络，通过与国内外

婴幼儿配方食品领域的知名企业合作，公司客户包括飞鹤、君乐宝、贝因美、完

达山、蒙牛（雅士利）、Blue River Dairy LP 等国内外知名乳制品企业，广泛的营

销网络以及较好的客户合作基础，将有助于公司未来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2）扩大产品应用领域，丰富产品解决方案 

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系列产品的功能特性研究和机理研究，为产品

应用提供学理支持，扩大产品应用领域，构建产品从人类营养延伸到动物营养、

化妆品原料、医药原料、生物材料等广泛领域的完整应用体系；加强解决方案研

究，丰富产品应用解决方案，以适应未来全球营养与健康市场的个性化和定制化

发展趋势，为公司募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开拓新的领域。 

3）进一步拓展市场，开发新客户 

在目前较好的客户基础上，公司将利用在行业内已建立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进一步开拓境内外的新客户。DHA 方面，公司将着力提升婴幼儿配方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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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大力度开发健康食品的客户群体和应用领域。同时重点开拓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海外市场。” 

（四）补充披露对婴幼儿配方食品 DHA、ARA 添加量设置上限、下限的原

因，其他 DHA、ARA 应用领域是否存在上述限制；“2018 年征求意见稿”是否正

式实施，截至目前对婴儿配方食品 DHA、ARA 添加量的相关规定，未来相关政

策的变动趋势；发行人产品是否主要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上述政策是否对发行

人产品销量存在重大影响。 

1、补充披露对婴幼儿配方食品 DHA、ARA 添加量设置上限、下限的原因，

其他 DHA、ARA 应用领域是否存在上述限制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征求意见稿）》、《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较大婴儿配方食品（征求意见稿）》、《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幼儿配方食品

（意见征求稿）》三份国家标准的编制说明，婴幼儿配方食品 DHA、ARA 添加量

设置上限、下限综合考虑母乳中该营养素含量、婴幼儿的营养素需求量、营养素

摄入量等因素。 

另外，2014 年中国营养学会（CNS）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

量》（2013 年版）建议 0～5 月龄、6～11 月龄、1～3 岁的婴幼儿 ALA 适宜摄入

量（AI）分别为 0.8%E、0.66%E 和 0.60%E，0～3 岁婴幼儿 DHA 的适宜摄入量（AI）

为 100mg/d。 

DHA、ARA 在其它应用领域没有明确的添加量限制。 

2、补充披露“2018 年征求意见稿”是否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对婴儿配方食品

DHA、ARA 添加量的相关规定，未来相关政策的变动趋势 

“2018 年征求意见稿”尚未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对婴儿配方食品 DHA、ARA

添加量的相关规定为 2010 年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根据 2018 年征求意见稿，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 DHA 和 ARA 的添加量上限有

所提升，且对于添加的下限进行了强制性规定。另外，2016 年施行的《婴幼儿配

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婴配注册办法”），有助于提高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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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行业的门槛，使奶粉行业更注重产品研发、工艺升级等方面，有利于整合产业

和提高品牌的综合竞争力，促进整个行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3、补充披露发行人产品是否主要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上述政策是否对发行

人产品销量存在重大影响 

发行人产品主要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于婴幼儿配方奶粉，根据 2018 年征

求意见稿，婴幼儿配方食品中 DHA 和 ARA 的添加量上限有所提升，且对于添加

的下限进行了强制性约定。如 2018 年征求意见稿正式实施，将进一步提升 DHA

和 ARA 产品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应用，产品的市场进一步加大。 

（二）核查程序 

1、核查程序 

（1）查询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了解 DHA 和 ARA 添加标准的变化趋势； 

（2）发行人出具说明，说明发行人产品的市场发展情况； 

（3）网络查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www.nhc.gov.cn/），了解 2018

年征求意见稿的实施情况。 

2、核查意见 

（1）发行人已经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上述补充披露的内容进行了披露； 

（2）DHA、ARA 在其它应用领域没有明确的添加量限制； 

（3）“2018 年征求意见稿”尚未正式实施； 

（4）发行人产品主要用作食品营养强化剂添加于婴幼儿配方奶粉，如 2018

年征求意见稿正式实施，将进一步提升 DHA 和 ARA 产品在婴幼儿配方奶粉中的

应用，产品的市场进一步加大。 

 

二、《审核问询》2.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 

申报材料显示： 

（1）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对李建平作出刑事判决，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 

（2）2016 年 5 月 11 日，润科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润科有限通过存续

分立的方式，分立为润科有限和汕头市益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陈璇直接持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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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物 24.75%的股份，通过益源投资控制益源生物 4.05%的股份，合计控制益源

生物 28.80%的股份。李建平直接持有益源生物 28.95%的股份，陈璇与李建平为夫

妻关系，因此，陈璇、李建平为益源生物共同实际控制人。 

（3）2016 年 12 月 12 日，润科有限股东李建平、陈璇、李建胜、杨明、侯文

伟、益源投资、欣和悦咨询、深圳瑞兰德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李建平将其持有

的 28.95%的润科有限股权（对应出资额 521.1 万元）以 521.1 万元转让给陈璇。 

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陈璇、李建平的基本情况及工作履历，李弟更名为李建平的具

体时间；李建平刑事案件基本情况、判决内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李

建平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诉讼案件； 

（2）补充披露润科有限于 2016 年 5 月存续分立的原因及合理性，分立方案

的主要内容，分立后的公司在资产、人员、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3）补充披露益源生物的历史沿革、董监高基本情况、经营范围、对外投资

情况；公司名称带有“生物”字样而从事房产租赁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具

有相应资质；存续分立后是否一直从事房产租赁业务，是否存在对发行人具有重

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情形； 

（4）补充披露 2016 年李建平将润科有限股权转让至陈璇的原因及合理性，

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是否存在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报告期内李建平

是否仍对发行人构成控制或共同控制、是否参与发行人生产经营，是否控制发行

人重要子公司福建润科、是否参与福建润科生产经营； 

（5）结合李建平股权变动情况、表决权行使及委托情况、所任职务及在公司

经营决策中的实际作用，以及李建平与陈璇是否存在关于股份权属的特别约定等，

补充披露未将李建平认定为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不认定李

建平为实际控制人进而规避发行条件的情形。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结合《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以下简称《审核问答》）等规则对上述

事项逐一核查，并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发表明确意见。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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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充披露陈璇、李建平的基本情况及工作履历，李弟更名为李建平的

具体时间；李建平刑事案件基本情况、判决内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李建平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诉讼案件； 

1、陈璇、李建平的基本情况及工作履历，李弟更名为李建平的具体时间 

陈璇，董事长，1958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

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汕头市安平区粮油贸易公司，2000 年参与创建润科有

限，现任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李建平，陈璇配偶，1960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0

年参与创建润科有限，2000 年至 2015 年担任润科有限总经理，2010 年至 2015 年

担任益源投资执行董事、总经理。在 2001 年前，李建平曾任职于汕头市红卫区机

动车辆修配厂、汕头市粮食局金砂粮管所、汕头市粮食局粮油食品供应公司，曾

担任汕头市安平区粮油贸易公司、广东汕建国际实业（集团）生产资料公司、汕

头保税区伟建贸易公司、汕头市润丰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汕头保税区汕盈贸易

有限公司、汕头市峰盈植物油脂有限公司经理。2007 年至 2020 年担任广州肌言堂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9 年至 2020 年担任汕头市诚和信投资有限公司的执行

董事、经理，目前已不在广州肌言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汕头市诚和信投资有限

公司任职。 

汕头市公安局石炮台派出所 2021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李建平的名称变更事

项的《证明》载明， “该员于 1998 年 10 月 16 日由𬒈石江光村粮食仓库宿舍迁

入该所辖区，经查户籍档案显示常住人口登记表原姓名为：李弟，别名为：李建

平，之后姓名改为：李建平，别名为李弟。”根据汕头市公安局珠津派出所 2021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证明》，2007 年 4 月 9 日由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签发李建

平身份证。 

2006 年李建平获得姓名为李建平的护照。2007 年李建平获得姓名为李建平的

身份证。 

经核查，2006 年李建平已更名。 

2、李建平刑事案件基本情况、判决内容，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年 12 月 19 日作出的判决（案号：（2012）汕

中法刑二初字第 26 号），李建平的案件基本情况、判决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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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基本情况： 

1997 年底，汕头保税区伟建贸易公司（李建平时任总经理）自新加坡订购了

棕榈油、豆油合计约 3000 吨，因该公司无法取得相应免税进口食用油的批文，因

而伪报成 2000 吨腊油进行入境申报，在船舶联检时被广澳海关查获。该行为涉嫌

走私普通货物被汕头海关移送至汕头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李建平及同案人员曾

给予司法、行政执法机关等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涉嫌行贿。 

判决内容：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年 12 月 19 日作出的判决（案号：（2012）

汕中法刑二初字第 26 号）载明，“李建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犯行贿罪，免予刑事处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

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

二日折抵刑期一日；羁押期间取保候审的，刑期的终止日顺延。即自 2011 年 7 月

6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被羁押，2012 年 4 月 1 日至 2013 年 3 月 29 日被监视居

住，2014 年 5 月 23 日起至 2017 年 2 月 26 日止。）” 

李建平的行为发生于报告期外，且该刑事案件与润科有限无关。 

信达律师认为，李建平因上述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李建平是否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诉讼案件 

据李建平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李建平还存在以下诉讼案件： 

2020 年 5 月 11 日，李建平向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状》，声

称 2018 年 5 月被告刘某某向李建平借款 1000 万元，月息 1.5%，但被告至今未还，

李建平请求法院判令刘某某及其配偶偿还借款及利息。被告刘某某就本次事宜提

出管辖权异议，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7月 17日作出了民事裁定（（2020）

粤 0507 民初 1129 号），驳回刘某某提出的管辖权异议诉求。刘某某对此提出上

诉，2020 年 9 月 25 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2020）粤

05 民辖终 134 号），撤销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20）粤 0507 民初 1129 号民

事裁定，移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处理。目前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除上述已披露诉讼案件外，李建平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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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披露润科有限于 2016 年 5 月存续分立的原因及合理性，分立方案

的主要内容，分立后的公司在资产、人员、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1、 润科有限于 2016 年 5 月存续分立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 年前，润科有限的经营场所地址为汕头市东厦北路龙盛工业区（简称“龙

盛工业区”），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陈璇的访谈，由于龙盛工业区处于汕头的市

区内，龙盛工业区内的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不动产权证书，从长远规划来看，润科有限不适宜在龙盛工业区进行生产。因此，

润科有限逐渐将生产基地搬至福建润科，润科有限为了规范运作决定进行存续分

立以剥离瑕疵资产。 

信达律师认为，润科有限于 2016 年 5 月存续分立具有合理性。 

2、 分立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润科生物和益源生物 2016 年 5 月 11 日签订的《公司分立协议》、润科

有限于 2016 年 7 月 5 日出具的《广东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财产清单》以及润科

有限于 2016 年 7 月 5 日出具的《广东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

情况的说明》，分立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分立方式：采取存续分立的形式 

（2）分立前后公司的名称、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股东认缴和实缴出资情况。 

a. 润科有限： 

润科有限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180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股本占比 

1 李建平 521.10 521.10 28.95% 

2 陈璇 445.50 445.50 24.75% 

3 李建胜 81.00 81.00 4.50% 

4 侯文伟 81.00 81.00 4.50% 

5 杨明 63.00 63.00 3.50% 

6 欣和悦咨询 445.50 445.50 24.75% 

7 益源投资 72.90 72.90 4.05% 

8 深圳瑞兰德 90.00 90.00 5.00% 

合计 1800 1800 100.00% 

b. 益源生物： 

益源生物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人民币 100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股本占比 

1 李建平 28.95 28.95 28.95% 

2 陈璇 24.75 24.75 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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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建胜 4.50 4.50 4.50% 

4 侯文伟 4.50 4.50 4.50% 

5 杨明 3.50 3.50 3.50% 

6 欣和悦咨询 24.75 24.75 24.75% 

7 益源投资 4.05 4.05 4.05% 

8 深圳瑞兰德 5.00 5.00 5.00% 

合计 100 100 100.00% 

（3）分立后原公司资产分割和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 

a. 分立前公司的财务状况 

《公司分立协议》载明： 

“据分立前公司润科有限会计记录记载：截止 2016 年 4 月 30 日，公司未分

立前账面资产总额 218,750,921.00 元，其中，流动资产 116,952,017.14 元；非流动

资产总额 101,798,903.86 元。负债总额 25,162,895.20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93,588,025.80 元。” 

《广东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财产清单》载明： 

“公司截止分立基准日 2016 年 4 月 30 日，货币资金期末数：53,994,457.65

元（其中：库存现金期末数：2,006.85 元、银行存款期末数：53,992,450.80 元）、

固定资产期末数：5,811,525.04 元、无形资产期末数：35,248,898.32 元。” 

b. 资产分割和债权、债务承继方案 

《公司分立协议》载明： 

“分立后，分立新设公司益源生物承继： 

货币资金 1,260,000.00 元；固定资产 4,196,896.43 元（账面原值 37,098,343.28

元，累计折旧 32,901,446.85 元，净值 4,196,896.43 元）；无形资产 4,731,948.12 元

（账面原值 5,841,911.40 元，累计摊销 1,109,963.28 元，净值 4,731,948.12 元）。

分割出来的资产主要为位于龙盛工业区的土地、厂房及部分机器设备。 

分立后，润科有限的资产总额将减少 10,188,844.55 元，其中：货币资金

1,260,000.00 元，固定资产 4,196,896.43 元；无形资产 4,731,948.12 元。 

分立前公司润科有限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润科有限享有及承担。” 

（4）有关分立前公司或有负债和法律风险的承继，分立过程产生税费的承担： 

《公司分立协议》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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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施本次分立过程中产生的个人所得税以外的税费，首先由纳税主体

予以申报缴纳，由被分立存续公司、分立新设公司按资产分割比例（18:1）承担；

个人所得税由股东各自承担。” 

3、 分立后的公司独立于润科生物 

报告期内，润科有限独立于益源生物： 

（1）资产独立 

发行人与益源生物资产相互独立。报告期内，除益源生物向发行人出租房产

用于办公以及出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七、《审核问询》7.关于关联交

易”所提及的储油罐外，双方不存在共有或共用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房屋、机器设

备、知识产权的情形。发行人与益源生物之间的租赁关系已于报告期末之前解除，

不再存在因租赁而产生的关联交易。 

（2）人员独立 

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

在公司工作并在公司领取薪酬，未在益源生物兼任董事、监事之外的职务。发行

人的人员独立于益源生物的人员。 

（3）业务独立 

发行人拥有独立的采购和销售系统；原材料和产品的采购和销售自主进行，

拥有完整的生产经营性资产。 

（4）技术独立 

发行人研发、生产等环节所用技术及专利与益源生物不存在共用、混同的情

形。 

（5）财务独立 

根据《审计报告》和华兴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华兴所（2020）内

控审字 GD-007 号），发行人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配备专职人员，建立了独立的

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进行财务决策，实施严格的内部审计制度。

发行人在银行独立开设账户，未与益源生物共用银行账号。发行人独立办理纳税

登记，依法独立纳税。发行人不存在货币资金或其他资产被益源生物占用的情况。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分立后的公司在资产、人员、业务、

技术、财务等方面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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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充披露益源生物的历史沿革、董监高基本情况、经营范围、对外投

资情况；公司名称带有“生物”字样而从事房产租赁业务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

具有相应资质；存续分立后是否一直从事房产租赁业务，是否存在对发行人具有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情形； 

1、益源生物的历史沿革、董监高基本情况、经营范围、对外投资情况； 

2016 年 7 月润科有限进行存续分立，分立为润科有限和益源生物，自益源生

物成立之日起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益源生物并未发生股权变动。 

益源生物的执行董事、总经理为李惠文，监事为詹泽纯。 

李惠文女士，1967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 年 5 月

至2016年2月在汕头市粮油食品公司工作，2016年7月至今任益源生物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7 年 3 月至今任益源投资执行董事、总经理。李惠文为陈璇配偶李建

平的妹妹。 

詹泽纯女士，199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6 年至今

任益源生物的监事，2019 年至今任汕头市诚和信投资有限公司的监事。詹泽纯为

陈璇儿子吴玮的配偶。 

益源生物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商品信息咨询；计

算机软件、硬件的开发及咨询服务；自有房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益源生物不存在对外投资。 

2、公司名称带有“生物”字样而从事房产租赁业务的原因、合理性及其业务

资质 

润科有限分立后，益源生物的主要资产为土地和房产，可供出租并获取收益。

报告期内，除出租房产以及出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七、《审核问询》

7.关于关联交易”所提及的储油罐外，益源生物并未实际开展的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益源生物经营范围中已有“自有房产租赁”，益源生物不需要特殊的业务资质即

可出租房产，因此益源生物的名称中带有“生物”二字并不影响益源生物出租房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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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存续分立后是否一直从事房产租赁业务，是否存在对发行人具有重大不利

影响的同业竞争情形 

发行人一直主要从事海洋微藻 DHA、ARA 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益源

生物存续分立后一直主要出租自有房产，两者实际从事的业务并不一致，且益源

生物已向发行人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不存在对发行人具有重大

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情形。 

（四）补充披露 2016 年李建平将润科有限股权转让至陈璇的原因及合理性，

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是否存在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报告期内李建平

是否仍对发行人构成控制或共同控制、是否参与发行人生产经营，是否控制发行

人重要子公司福建润科、是否参与福建润科生产经营； 

1、 2016 年李建平将润科有限股权转让至陈璇的原因及合理性 

李建平自 2011 年 7 月起被羁押，自 2012 年 4 月起被监视居住，广东省汕头

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对李建平作出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罚执行

至 2017 年 2 月 26 日，自 2011 年 7 月以来，李建平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难以参与润

科有限的经营活动，鉴于润科有限自成立以来，陈璇作为主要创始人参与管理公

司的生产、研发和日常运行，且在李建平人身自由受限期间管理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因此李建平决定退出参与润科有限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将其所持有的股权转让

给了其配偶陈璇。2016 年李建平将润科有限股权转让至陈璇具有合理性。 

2、 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及是否存在代持关系 

2016 年 12 月 12 日，李建平与陈璇签订了《广东润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1）“李建平同意将持有润科有限 28.95%的股权共 521.10 万元出资额，以

521.10 万元转让给陈璇，陈璇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权。陈璇同意在该

合同订立三十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李建平所转让的股权。” 

（2）“李建平转让其股权后，其在润科有限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

随股权转让而转由陈璇享有与承担。” 

（3）“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同意并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陈璇即成为润

科有限的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公司里利润与分担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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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李建平与陈璇的确认，不存在代持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3、 报告期内李建平是否控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报告期内，李建平未持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股权、未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任职。经润科生物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报告期内李建平不参与公司

的生产经营，不对发行人构成控制或共同控制，不控制发行人重要子公司福建润

科、不参与福建润科生产经营。 

（五）结合李建平股权变动情况、表决权行使及委托情况、所任职务及在公

司经营决策中的实际作用，以及李建平与陈璇是否存在关于股份权属的特别约定

等，补充披露未将李建平认定为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不认

定李建平为实际控制人进而规避发行条件的情形。 

1、补充披露未将李建平认定为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及合理性 

李建平已于 2016 年 12 月将其全部的润科有限股权转让予陈璇，完成前述股

权转让后，李建平不再具有发行人的股东身份，不存在行使或委托行使表决权的

情形；李建平也不再担任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

李建平与陈璇不存在关于股权/股份权属的特别约定。李建平不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中共同实际控制人的定义（实际控

制人的配偶、直系亲属，如其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5%以上或者虽未超过 5%但是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并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未将李建

平认定为实际控制人。 

信达律师认为，未将李建平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是否存在通过不认定李建平为实际控制人进而规避发行条件的情形 

《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注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最近三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

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董事、监事和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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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

意见等情形。 

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的《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载明，“重大违法行为”

是指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受到刑事处罚

或情节严重行政处罚的行为。最近 3 年重大违法行为的起算时点，从刑罚执行完

毕或行政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计算。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审核问答》载明，《注册办

法》中规定的“最近 1 年”以 12 个月计，“最近 2 年”以 24 个月计，“最近 3

年”以 36 个月计。最近 3 年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存在以下违法行为之一

的，原则上视为重大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等处罚且情节严重；导致严重环境污

染、重大人员伤亡、社会影响恶劣等。最近 3 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起算时点，

从刑罚执行完毕或行政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计算。 

根据（2012）汕中法刑二初字第 26 号刑事判决书，李建平的刑罚执行完毕之

日为 2017 年 2 月 26 日，以该日作为最近 3 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的起算时点，则

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该重大违法行为即逾三年（36 个月）。 

根据李建平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最近三年内，李建平不存在贪污、贿

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

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

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即使将李建平视为实际控制人，李建平也不存在因上述刑事案件使其不适宜

担任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的情形。 

信达律师认为，李建平并不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不适合担任实际控制人的情

形，也不存在通过不认定李建平为实际控制人进而规避发行条件的情形。 

（六）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访谈李建平、陈璇，并获得履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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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访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查询李建平涉案诉

讼情况；核查李建平涉案诉讼资料；通过裁判文书网、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网查

询李建平涉案情况；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网站查询益源生物基本情况，

核查益源生物营业执照、工商底档、公司章程、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报表，取得益

源生物董监高的基本情况表格； 

（4）核查报告期内润科生物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总经理办

公会会议资料；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基本信

息；核查福建润科公司章程、生产经营活动资料； 

（5）取得发行人全体股东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的说明文件，取得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说明文件，取得

李建平、陈璇的说明文件。 

2、核查意见 

（1）李建平刑事案件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除了已披露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外，李建平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诉讼案

件； 

（3）润科有限于 2016 年 5 月存续分立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分立后的公

司在资产、人员、业务、技术、财务等方面独立。 

（4）益源生物经营范围中已有“自有房产租赁”，益源生物不需要特殊的业

务资质即可出租房产，因此益源生物的名称中带有“生物”二字并不影响益源生

物出租房产。益源生物存续分立后一直主要出租自有房产，不存在对发行人具有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情形。 

（5）2016 年李建平将润科有限股权转让至陈璇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关系

或其他利益安排；报告期内李建平不对发行人构成控制或共同控制、不参与发行

人生产经营，不控制发行人重要子公司福建润科、不参与福建润科生产经营。 

（5）未将李建平认定为实际控制人具有合理性；不存在通过不认定李建平为

实际控制人进而规避发行条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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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问询》3. 关于股权代持。 

申报材料显示，2002 年，陈璇拟移居境外，决定将其持有的股权委托其在境

内的姑母陈婵凤代为持有。2002 年 11 月 19 日，陈璇、陈婵凤签署了《代持股权

确认书》，约定陈璇所持润科生物的全部股权由陈婵凤代持。2010 年 12 月 20 日，

因陈璇放弃了移居境外的计划，陈璇与陈婵凤解除了股权代持关系。 

2002 年 11 月 20 日，李建平与李建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所持

润科有限 3%的股权转让给李建胜。2010 年 4 月 20 日，润科有限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加至 1,050 万元，新增的 550 万元注册资本由李建平认缴。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1）陈璇与陈婵凤股权代持的背景情况，包括代持原因、代持协议的主要内

容、是否通过代持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等；代持期间陈婵凤是否参与发行人经营，

陈璇从事的主要工作，代持期间的具体安排；解除代持关系是否彻底，被代持人

退出时有无签署解除代持的文件； 

（2）李建平将其所持股份转让至李建胜的原因及合理性，李建平将其股份转

让后又于 2010 年 4 月对发行人进行增资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行为是否存在代持

情形，发行人代持情况是否已全部披露。 

根据发行人股东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代持情况已全部披露。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陈璇与陈婵凤股权代持的背景情况，包括代持原因、代持协议的主要

内容、是否通过代持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等；代持期间陈婵凤是否参与发行人经营，

陈璇从事的主要工作，代持期间的具体安排；解除代持关系是否彻底，被代持人

退出时有无签署解除代持的文件； 

1、陈璇与陈婵凤股权代持的背景情况 

根据陈璇与陈婵凤的访谈，2002 年，陈璇拟移居境外，决定将其持有的股权

委托其在境内的姑母陈婵凤代为持有。2002 年 11 月 19 日，陈璇与陈婵凤签署了

《代持股权确认书》，《代持股权确认书》主要内容如下： 

“（1）陈璇拟委托陈婵凤以名义股东持有的润科有限共计 470 万出资额，已

全部由陈璇出资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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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婵凤同意仅作为名义股东代表实际投资人陈璇持有上述股权。代持股

权期间，未经陈璇本人同意，陈婵凤不准私自对外转让、抵押或放弃代为持有的

股权，或以代持股权设定任何第三方权利。代持股权期间，所有公司的经营管理

概由陈璇自行参与处理，所有的投资收益和经营风险概由陈璇自行承担和享有。 

（3）未来，如果陈璇需要将陈婵凤所代持股权重新变更到陈璇自己名下时，

陈婵凤同意无条件将股权重新转回给陈璇，并配合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手续。” 

根据陈璇的确认，由于 2002 年，陈璇拟移居境外，不便于行使和履行股东权

利和义务，陈璇决定由陈婵凤代持全部股权，并于 2002 年 11 月以股权转让的方

式，将陈璇所持润科有限的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代持方陈婵凤名下。 

经信达律师核查，陈璇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股东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代持

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2、代持期间陈婵凤是否参与发行人经营，陈璇从事的主要工作，代持期间的

具体安排 

根据陈婵凤的确认，在代持期间，陈婵凤未参与润科有限的经营活动，陈璇

仍担任润科有限任副总经理职务实际参与润科有限的经营活动，从事生产经营的

管理。代持期间，陈婵凤根据陈璇的指示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执行董事职责，实

际参与润科有限的经营管理的仍为陈璇，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也由陈璇实际享有和

承担。 

3、解除代持关系是否彻底，被代持人退出时有无签署解除代持的文件 

陈婵凤将润科有限的股权转让给陈璇时没有签订解除代持的文件。经访谈陈

婵凤以及陈璇，2010 年 12 月陈婵凤与陈璇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解除了股权代持关

系，陈婵凤将其所持润科有限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470 万元）以 47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陈璇，该股权转让的对价未实际支付。 

信达律师认为，双方解除代持关系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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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建平将其所持股份转让至李建胜的原因及合理性，李建平将其股份

转让后又于 2010 年 4 月对发行人进行增资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行为是否存在代

持情形，发行人代持情况是否已全部披露。 

经访谈李建平，2002 年，李建平计划移民，鉴于李建平的弟弟李建胜一直在

润科有限工作，基于家族利益分配的考虑，李建平将其所持的全部股权都转让给

李建胜，该次股权转让李建胜已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信达律师认为，李建平将其所持股份转让至李建胜具有合理性。 

2010 年，李建平放弃了移居境外的计划，随着润科有限的发展，其生产经营

需要扩大规模，李建平决定认缴润科有限的新增注册资本，于 2010 年 4 月对润科

有限进行增资。 

信达律师认为，李建平增资具有合理性。 

经访谈李建平、李建胜，信达律师认为，李建平与李建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

存在代持情形，发行人的代持情况已全部披露。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访谈陈璇、陈婵凤、李建平、李建胜，并取得关于股权代持、股权转让、

增资等交易事项的确认文件； 

（2）核查股权代持协议、润科生物工商底档资料； 

（3）取得陈婵凤代持股权期间润科有限的生产经营文件。 

2、核查意见 

（1）陈璇与陈婵凤不存在通过代持规避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代持期间陈婵

凤不参与发行人经营；陈婵凤将润科有限的股权转让给陈璇时没有签订解除代持

的文件，陈婵凤与陈璇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解除了股权代持关系；解除代持关系

彻底； 

（2）李建平将其所持股份转让至李建胜具有合理性，李建平将其股份转让后

又于 2010 年 4 月对发行人进行增资具有合理性。李建平与李建胜之间的股权转让

不存在代持情形，发行人的代持情况已全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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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核问询》4. 关于股东。 

申报材料显示： 

（1）欣和悦咨询于 2010 年 12 月 06 日成立，注册地址为汕头市龙湖区龙盛

工业区东侧之二，实际控制人为姜悦。2010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注册资本由 1,050

万元增加至 1,738.5 万元，由陈璇认缴 0.2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欣和悦咨询认缴

470.2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益源投资于 2010 年 09 月 20 日成立，陈璇持有益源投资 89.29%的股权，

为益源投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李惠文持有益源投资 10.71%的股权。 

（3）深圳瑞兰德于 2011 年 02 月 22 日成立，2011 年 3 月 21 日，润科有限注

册资本由 1,805 万元增加至 1,900 万元，深圳瑞兰德以 1,400 万元的价格认缴全

部新增注册资本 95 万元。 

（4）2011 年 1 月 19 日，润科有限注册资本由 1,738.5 万元增加至 1,805 万

元，新增的 66.5 万元注册资本由润科有限的员工杨明以 352.45 万元的价格认缴。 

（5）2017 年 3 月 18 日，陈璇将其持有的 6.2%的润科有限股权（对应出资额

111.6 万元）以 3,325.68 万元转让给廖少君；陈璇将其持有的 6.2%的润科有限股

权（对应出资额 111.6 万元）以 3,325.68 万元转让给林利娥 ；侯文伟将其持有

的 1%的公司股权（对应出资额 18 万元）以 536.4 万元转让给章孟清。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1）欣和悦咨询实际控制人姜悦的基本情况，欣和悦咨询成立后即以 1 元/

股入股发行人的原因及合理性，欣和悦咨询是否为发行人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

披露的利益安排； 

（2）益源投资的对外投资情况，股东李惠文的基本情况，是否为发行人其他

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4）员工杨明的基本情况，入股发行人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发行

人其他股东代持，是否有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员工杨明入股是否涉及股份支

付，具体的会计处理方式； 

（5）自然人股东侯文伟、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的基本情况，侯文伟作为

发起人股东的历史背景，陈璇、侯文伟将股权转让至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的

原因及合理性，上述自然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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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欣和悦咨询实际控制人姜悦的基本情况，欣和悦咨询成立后即以 1 元/

股入股发行人的原因及合理性，欣和悦咨询是否为发行人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

披露的利益安排； 

姜悦，副总经理，1971 年 5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拥有中国香港永久居留权，

博士学历，1999-2001 年任职于香港大学生物学院，2002-2011 年任职于香港浸会

大学生物系。2011 年 9 月加入公司，现任发行人副总经理、技术研发总监。姜悦

是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璇之弟陈峰的配偶，根据姜悦、陈璇以及李建平的访谈，

润科有限创立初期，姜悦为润科有限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后来润科有限决

定开展微藻项目后，姜悦还在菌种选育等方面也提供了理论指导。2010 年，润科

有限经营情况良好，姜悦通过其控制的香港欣和悦有限公司（Stephenie & Joy Co. 

Limited）在中国境内设立汕头市欣和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境内企业汕头市欣

和悦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持股润科有限，以实现家族利益的合理分配。润科有限的

股东同意欣和悦咨询以 1 元/股入股润科有限。 

信达律师认为，欣和悦咨询入股润科有限具有合理性。 

根据姜悦、陈璇的确认，信达律师认为，欣和悦咨询不为发行人股东代持，

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的情况。 

（二）益源投资的对外投资情况，股东李惠文的基本情况，是否为发行人其

他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1、益源投资的对外投资情况，是否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披露

的利益安排 

益源投资对外投资了三家公司，分别为润科生物、益源生物以及广东西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西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06 月 26 日，注册资

本为 3898 万元人民币，益源投资持股 7.70%，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思成路

3 号北明软件大楼 506 房，经营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投资管理、受托资产

管理。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益源投资不存在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不存在其

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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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惠文的基本情况，是否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

安排 

李惠文为陈璇配偶李建平的妹妹，1967 年 6 月出生，中国籍，曾任职于汕头

市粮油食品公司，现任益源生物、益源投资的执行董事、总经理。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李惠文不存在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的情形，不存

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三）深圳瑞兰德成立即入股发行人的原因及合理性，增资入股定价的依据；

深圳瑞兰德实际控制人杨时青的基本情况及工作履历，是否与发行人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深圳瑞兰德是否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1、深圳瑞兰德成立即入股发行人的原因及合理性，增资入股定价的依据 

杨时青为专业投资者，深圳瑞兰德为杨时青控制的企业，润科有限为优化股

权结构，引入深圳瑞兰德作为股东。深圳瑞兰德于 2011 年 2 月成立，成立后寻找

优质产业项目开展股权投资活动，杨时青看好微藻 DHA、ARA 行业及润科有限发

展前景，经谈判，确定增资入股价格以润科有限 2010 年每股收益的 7 倍作价，每

一元新增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价格为 14.74 元。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深圳瑞兰德成立即入股发行人具有合理性。 

2、深圳瑞兰德实际控制人杨时青的基本情况及工作履历，是否与发行人股东

存在关联关系；深圳瑞兰德是否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

安排 

杨时青，1969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曾于深圳市奥菲特实业有

限公司、潮州市潮安区纳兰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纳兰德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伟乐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狗尾草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于广东迅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监事，现于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纳兰德投资有

限公司、深圳市海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启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拉萨纳兰

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纳兰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纳兰德弘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明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广东创价值投资有限公司、环球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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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于西藏新价值投资有限

公司担任监事。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杨时青与发行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深圳瑞兰德

不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的情况。 

（四）员工杨明的基本情况，入股发行人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发

行人其他股东代持，是否有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员工杨明入股是否涉及股份

支付，具体的会计处理方式； 

1、 杨明的基本情况 

杨明，1970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曾于汕建国际油脂厂、深圳路桥公司、

增城原乡食品有限公司工作，2004 年即进入润科有限从事销售工作。 

2、入股发行人的背景、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是否有

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杨明入股润科有限的背景、原因为：杨明就职于润科有限多年并看好润科有

限的未来，愿意与润科有限共同成长，因此决定投资润科有限。润科有限基于杨

明对润科有限业务发展的贡献，同意其入股。杨明入股润科有限实质上是润科有

限对杨明进行的股权激励，具有合理性。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杨明不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也不存在其他未披

露的利益安排。 

3、员工杨明入股是否涉及股份支付，具体的会计处理方式 

杨明入股涉及股份支付，具体的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杨明增资入股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后持股

比例（%） 

增资认缴出

资额（万元） 

增资投资金额

（万元） 

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

的股权价格（元） 

1 杨  明 3.68 66.50 352.45 5.30 

合计 3.68 66.50 352.45 5.30 

2011 年 3 月深圳瑞兰德投资润科有限的价格为：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

价格为 14.74 元，而杨明 2011 年 1 月投资润科有限的价格为：每 1 元注册资本对

应的股权价格为 5.3 元，低于该私募基金投资价格，因此杨明此次增资涉及股份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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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情形，具体的会计处理方式为：参照最近一次私募基金投资的价格以确定润科

有限股权的公允价值，确认股权激励费用 627.76 万元，计入管理费用。 

（五）自然人股东侯文伟、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的基本情况，侯文伟作

为发起人股东的历史背景，陈璇、侯文伟将股权转让至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

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自然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1、 侯文伟的基本情况，作为发起人股东的历史背景 

侯文伟，196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专业为油脂专业，目前担

任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兼福建润科中试中心主任。因侯

文伟具备油脂方面的专业背景，2000 年 5 月参与创建润科有限，成为润科有限的

发起人股东，并在润科有限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2、 廖少君的基本情况，陈璇将股权转让至廖少君的原因及合理性 

廖少君，1974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目前任职于广东众友创业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联众合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广州中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御途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廖少君与陈璇相识，为朋友关系。为了优化润科有

限的股东结构，完善外部监督机制，陈璇拟引入外部投资者。经陈璇与廖少君协

商后，陈璇将润科有限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廖少君。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具有合理性。 

3、 林利娥的基本情况，陈璇将股权转让至林利娥的原因及合理性 

林利娥，196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目前任职于广东大牛投资有限公司、

汕头市大牛营销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美澳商贸有限公司、揭阳市合隆投资有限

公司，于广州市力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御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羊

城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或董事长）。林利娥与陈璇相识，为朋友关

系。为了优化润科有限的股东结构，完善外部监督机制，陈璇拟引入外部投资者。

经陈璇与林利娥协商后，陈璇将润科有限的部分股权转让给了林利娥。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具有合理性。 

4、 章孟清的基本情况，侯文伟将权转让至章孟清的原因及合理性 

章孟清，197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目前任职于深圳市联合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尚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宏祥文化有限公司、共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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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骊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遂川县耀财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于

上海骏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17 年，股东侯文伟需要资金进行其他投

资，因此向章孟清转让了部分润科生物的股权。章孟清为专业投资者，亦看好微

藻 DHA、ARA 行业及润科生物业务市场能力，因此拟参与投资润科生物。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具有合理性。 

自然人股东侯文伟、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均不为发行人股东代持，不存

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的情况。 

（六）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核查润科生物、欣和悦咨询、益源投资、深圳瑞兰德工商底档资料；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信用中国网站核查益源投资对外投资情

况；取得益源投资、深圳瑞兰德、欣和悦咨询企业调查表； 

（2）核查姜悦、李惠文、杨时青、杨明、侯文伟、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

调查表，并通过企查查网站核查其在外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3）访谈姜悦、陈璇、杨明及其他股东；访谈李惠文、李建平，并取得相关

确认文件。 

2、核查意见 

（1）欣和悦咨询成立后即以 1 元/股入股发行人具有合理性，欣和悦咨询不为

发行人股东代持，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2）益源投资、李惠文不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

安排； 

（3）深圳瑞兰德成立即入股发行人具有合理性。深圳瑞兰德实际控制人杨时

青与发行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深圳瑞兰德不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不存在

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4）杨明入股发行人具有合理性，不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不存在其他未

披露的利益安排；杨明入股涉及股份支付； 

（5）陈璇、侯文伟将股权转让至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具有合理性； 

（6）侯文伟、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之间不存在代持，不存在其他未披露

的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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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核问询》5.关于资产。 

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使用的部分房屋建筑物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发行

人莲塘工业区 03-12 地块（共 3 幢建筑物）、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项下负有投资建设等要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专利 54 项，其中发明

专利 2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9 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部分专利为继受取得。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1）生产经营用地的变动情况、原因及合理性，生产经营地、注册地、研发

中心等均不在同一地点的原因及合理性； 

（2）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及占比，是否属于核心经营

资产，未能取得权属证书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3）莲塘工业区、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建设项目的具体要求及完成情况；莲塘工业区建设项目未按时竣工的原因及合理

性，目前的建设进度，是否存在仍无法按时竣工的风险，可能面临的处罚情况； 

（4）继受取得专利的具体情况，专利使用权的具体期限及到期安排；与北京

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利是否为共有专利，是否存在专利转让、

许可使用、收益分成等情形，发行人是否仅拥有使用权而未拥有专利所有权，发

行人的专利资产及核心技术权属是否清晰、完整、独立。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生产经营用地的变动情况、原因及合理性，生产经营地、注册地、研

发中心等均不在同一地点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0 年公司将生产经营用地从汕头龙盛工业园逐步搬至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

区，原因请见“二、《审核问询》2.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中的“（二）

1、润科有限于 2016 年 5 月存续分立的原因及合理性”。 

目前发行人的生产均由全资子公司福建润科实施，福建润科位于福建诏安县

金星乡工业园区，由于诏安县的招商引资政策好、用工成本低、有足够的土地资

源且适合规模化生产，因此，发行人通过福建润科进行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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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注册地位于汕头市长平路 90 号苏宁广场 2 栋（8-23 层）2105、2106，

该办公场所位于汕头市的市中心。在该场所上班的员工负责承担的公司职能主要

为管理、销售等，不涉及生产活动。由于履行前述职责的员工大多居住在汕头市，

因此将办公场所选择在该位置有利于提高员工的通勤效率。 

发行人有多个研发中心，包括菌种技术研发中心、发酵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综合研究实验中心和广州研发中心构成。其中，菌种技术研发中心位于汕头市，

负责运行“广东省海洋微藻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发酵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综合研究实验中心位于漳州市诏安县，发酵工程技术研发中心负责运行“福

建省海洋微藻培育及功能成分开发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发酵技术实验室和

发酵中试试验平台，综合研究实验中心负责运行中心实验室、油脂技术实验室、

微胶囊技术实验室、蛋白肽技术实验室和中试车间；广州研发中心位于广州市，

利用广州地区人才、终端消费信息和渠道优势，主要负责终端产品的研发以及知

识产权、项目论文、专利撰写实施和科技申报。为满足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发

行人设置了多个职能不同的研发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同。 

综上，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地、注册地、研发中心等不在同一地点的具有合理

性。 

（二）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及占比，是否属于核心经

营资产，未能取得权属证书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福建润科的动力车间（1）、净水房以及污水处理站已建成但未办理不动产权

证书。此三建筑占地总面积 2090.54 平方米，约占据建筑总占地面积（75379.09 平

方米）的 2.77%。发行人目前主营业务的开展并不依赖于该等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

产，不属于核心经营资产。 

未能取得权属证书的主要原因是该等建筑物尚未办理建筑施工证等手续，因

此未能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诏安金都工业集中区管委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出具的《确认函》载明：“福

建润科尚未申请办理该三项建筑的房屋权属证书。上述三项建筑已记载于规划主

管部门核准的《润科生物工程（福建）有限公司总平面布置图》（2019 年版）中，

福建润科在取得该三项建筑的房屋权属证书之前的建设及使用行为不构成违法行

为，该三项建筑不存在被依法拆除的风险，福建润科也不存在被该单位作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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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的风险。福建润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目前正在依法依规办理中，不妨

碍后续办理房屋权属证书。” 

陈璇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如公司或子公司因报告期

内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事项而遭受任何处罚、损失或索赔，本人将代公司或子公

司承担该等责任，保证公司或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损失。 

根据诏安金都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出具的《确认函》及陈璇的上述承诺，信达

律师认为，福建润科办理该三项房屋建筑物的建筑施工证等手续后，取得权属证

书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前述情形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三）莲塘工业区、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建设项目的具体要求及完成情况；莲塘工业区建设项目未按时竣工的原因及合理

性，目前的建设进度，是否存在仍无法按时竣工的风险，可能面临的处罚情况 

1、莲塘工业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建设项目的具体要求及完成

情况 

2014 年 1 月 5 日，汕头市国土资源局与润科有限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0501-2013-000018），载明： 

①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 WG2013-12，宗地 50589 平方米，其中出让宗地

面积为 38875.1 平方。出让宗地坐落于汕头市莲塘工业区 03-12 地块。宗地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 3100 万元，每平方米 797.42 元。出让人同意在 2014

年 1 月 5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 

②该合同项下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受让人同意宗地的项目固定资产总投

资不低于经批准或登记备案的金额 14500 万元，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平方米 3729.89

元。宗地建设项目的固定资产总投资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设备投

资和出让价款等。 

③受让人同意宗地建设项目在 2015 年 1 月 5 日之前开工，在 2016 年 1 月 5

日之前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 30 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

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④受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的土地用途，容积率利用土地，不得擅自改变。

在出让期限内，需要改变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由出让人有偿收回建设用地使

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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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受让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

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0.1‰的违约金。

受让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

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0.1‰的违约金。 

2020 年 8 月 20 日，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和润科生物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440501-2013-000018-1），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合同编号：440501-2013-000018）中的竣工时间从 2016 年 1 月 5 日延

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根据汕头市城乡规划局批准的汕规金会[2018]124号附图，总建筑面积为48269

平方米，莲塘工业园已建生产车间 A 栋、门房、垃圾间、泵房，已建的建筑面积

为 6929 平方米。 

2、莲塘工业区建设项目未按时竣工的原因及合理性，目前的建设进度，是否

存在仍无法按时竣工的风险，可能面临的处罚情况 

（1）莲塘工业区建设项目未按时竣工的原因及合理性，目前的建设进度 

2015 年，润科有限向汕头市金平区发展和改革局申报了“年产 1000 吨海洋微

藻 DHA 项目”，取得《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项目编号：

2015-440511-14-03-001021）。建设规模及内容为项目建筑面积 27500 平方米，建

设内容包括厂房、仓库、研发楼等。 

目前润科生物在金平区莲塘工业园建成了生产车间 A 栋、门房、垃圾间、泵

房。2017 年 3 月 13 日，润科生物取得编号为 440511201703130101 的《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工程为“年产 1000 吨海洋微藻 DHA 项目（一期）”，《建设工

程施工许可证》对应的建筑已取得编号为“粤（2020）汕头市不动产权第 0082170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 

莲塘工业区工业用地 03-12 地块的宗地用地出让合同签订后，发生“莲塘群体

事件”（该事件为地方的群体治安事件，与润科有限无关），导致宗地受让人无

法按约定时间进场建设。原有的“年产 1000 吨海洋微藻 DHA 项目”因“莲塘群

体事件”的不可抗力因素而终止，该项目对应的建设工程未整体竣工。目前，前

述不可抗力因素已经消除。 

信达律师认为，莲塘工业区建设项目因不可抗力未按时竣工具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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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润科生物向汕头市金平区发展和改革局申报备案了“生物油脂微胶

囊生产建设项目”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该两个项目为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

目，拟在该宗地上实施。 

（2）是否存在仍无法按时竣工的风险 

未来公司将按照计划及时进行项目工程建设，但项目建设如发生募集资金未

及时到位或者遭遇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项目工程建设仍可能存在无法按时竣工的

风险。如后续因为特殊情况还是无法在前述延期后的时间要求内竣工，发行人可

根据合同约定再次申请延期竣工，土地管理部门同意延期的，前述无法按时竣工

的风险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造成法律障碍。 

（3）可能面临的处罚情况 

2020 年 10 月 14 日，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金平分局确认汕头市莲塘工业区 03-12

地块的工业用地不属闲置土地。但根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如果该土地将来

发生已动工开发但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足三分之一

或者已投资额占总投资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且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情形的，仍

可能会被认定为闲置土地，发行人存在被处罚的风险。 

3、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建设项目的具体

要求及完成情况 

（1）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诏安县国土资源局和福建润科分别于 2009 年与 2010 年签署了诏安县金星乡

工业园区合同编号为 2009 年挂-01 号与编号为 2010 年挂 01 号的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 

2009 年 10 月 5 日，诏安县国土资源局和福建润科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2009 年挂-01 号），载明： 

①该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 2008-01 号地块，宗地总面积 97930 平方米，其

中出让宗地面积为 81701 平方米，出让宗地坐落于金星乡公子店丁寮作业区（国

道 324 线西侧），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人同意在 2009 年 10 月 15 日前将出让宗

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人同意在交付土地时该宗地场地平整达到三通一平。合同

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出让价格为 10624120 元，每平方

米 130.03 元，定金为 49021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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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投资强度：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经批准或登记备案的金额 8823.82 万

元，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平方米 901.03 元。 

③合同受让宗地范围内用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

超过受让宗地面积的 6.6%。受让人同意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 2009 年 10 月 15

日之前开工，在 2011 年 4 月 15 日之前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 30 日

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

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④受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容积率利用土地，不得擅自改变。

在出让期限内，需要改变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双方应依法办理改变土地用途

批准手续，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协议或者重新签订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由受让人按照批准改变时新土地用途下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

市场价格与原土地用途下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市场价格的差额补缴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价款，办理土地变更登记。 

⑤受让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

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10‰的违约

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受让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

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价款总额 10‰的违约金。 

2010 年 8 月 4 日，诏安县国土资源局和福建润科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编号：2010 年挂 01 号），载明： 

①该合同项下出让宗地编号为 2010-02 号，宗地总面积 117050 平方米，出让

宗地面积为 110461 平方，宗地坐落于金星乡公子店村，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人

同意在 2010 年 8 月 6 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出让人同意在交付土地时该

宗地场地平整达到三通一平，合同项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期为 50 年，

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 13255320 元，每平方米 120 元，定金为

5300000 元。宗地用于工业项目建设，宗地的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经批准或

登记备案的金额 12646.8 万元，投资强度不低于每平方米人民币 1144.91 元。受让

宗地范围内用于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占地面积不超过受让宗地面

积的 6.60%。宗地建设项目在 2010 年 9 月 30 日之前开工，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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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时开工，应提前 30 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

意延建的，其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②受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容积率利用土地，不得擅自改变。

在出让期限内，需要改变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由出让人有偿收回建设用地使

用权。 

③受让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的，每

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5‰的违约金，

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受让人未能按照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

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价款总额 5‰的违约金。 

2021 年 1 月 26 日，诏安县自然资源局与福建润科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

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合同编号为 2009 年挂-01 号与编号为 2010 年挂 01 号的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中部分未建项目约定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开工，建设期限

两年，竣工时间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建设项目的具体要求及完成情况 

根据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 2019 年的平面图，目前福建润科建设项目的完成

情况详情如下： 

序

号 
名称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编号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编号 

不动产权

证 

占 地 面 积

（平方米） 

状 态

（已建

/ 在建 /

未建） 

1 锅炉房 3506200906260801 

诏建镇建字第
350624200900

008 号 

闽（2019）

诏安县不

动产权第

0002375 号 

832 已建 

2 
动力车间

（1） 
- - - 845.54 已建 

3 

动力车间

（2）（离

心车间） 

350620100319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0925

001 号 

闽（2019）

诏安县不

动产权第

0002375 号 

549.7 已建 

4 浓缩车间 350620100319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1125

001 号 

646.6 已建 

5 发酵车间 350620100319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0925

001 号 

1,339.4 已建 

6 仓库 350620100319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0925

001 号 

1,230 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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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厂房 F 幢 3506200906260801 

诏建镇建字第
350624200900

008 号 

4,652 已建 

8 车间（3） - - - 6,752 未建 

9 
研发车间

（4） 

- - - 
9,072 未建 

10 
微胶囊车

间 
350620100309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1025

001 号 

闽（2019）

诏安县不

动产权第

0002375 号 

6,583.25 已建 

11 
ARA 微胶

囊车间 
- 

- - 
6,612 未建 

12 
发酵分离

干燥车间 

- - - 
4,798 未建 

13 动力车间 - - - 4,798 未建 

14 
研 发 楼

（6） 

- - - 
6,160 未建 

15 车间（5） - - - 2,800 未建 

16 
发酵分离

车间 

- - - 
3,311 未建 

17 浸出车间 3506201203060802 

建 字 第
350624201125

004 号 

闽（2019）

诏安县不

动产权第

0002375 号 

727 已建 

18 提油车间 350620100705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1025

004 号 

3,360 已建 

19 
分 提 车

间、仓库 
350620100705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1025

004 号 

3,578.6 已建 

20 净水房 - - 29 已建 

21 门卫 3506201003190802 

建字第（金都）
350624200925

001 号 

37 已建 

22 
预处理车

间、仓库 
3506201203060802 

金 都 建 字 第
350624201125

001 号 

1,400 已建 

23 
污水处理

站 
- - - 1,216 已建 

24 宿舍楼 
35062420200628010

1 

诏 建 镇 第
350624201900

23 号 

- 2,930 在建 

25 活动中心 
35062420200611010

1 

诏 建 镇 第
350624201900

23 号 

- 380 在建 

26 食堂 
35062420200611010

1 

诏 建 镇 第
350624201900

23 号 

- 740 在建 

合计 75,379.09 - 

其中，“12、发酵分离干燥车间”以及“13、动力车间”为募投项目所建设

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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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诏安县金星乡工业园区 2019 年的平面图，目前已建的建筑占地面积为

27,026.09 平方米，在建的建筑占地面积为 4,050 平方米。 

2008 年，福建润科向诏安县发展和改革局申报了建设项目，取得《福建省企

业投资项目备案表》（编号：闽发改备[2008]E11005 号），主要建设内容为一期

建设主要基础设施，发酵车间和建设 GMP 微胶囊添加剂及配套车间。建设规模为

占地 300 亩，建设发酵专用车间、化验室、仓库、配套车间用办公楼等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项目总投资为 40,000 万元。建设年限为 2008 年 6 月至 2011 年 6 月。 

目前福建润科向诏安县发展和改革局申报备案了“海洋微藻与微生物发酵及

生物油脂生产建设项目”，上述项目为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拟在上述宗地上

实施。 

（四）继受取得专利的具体情况，专利使用权的具体期限及到期安排；与北

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利是否为共有专利，是否存在专利转让、

许可使用、收益分成等情形，发行人是否仅拥有使用权而未拥有专利所有权，发

行人的专利资产及核心技术权属是否清晰、完整、独立。 

1、 继受取得专利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继受取得专利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

权人 
专利名称 

专 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取得

方式 

有

效

期 

原申请

人 

转让时

间 

1 
福建

润科 

一种耐高温型

微藻 DHA 油脂

微胶囊粉末的

制备方法 

发 明

专利 

2016101

984350 
2016-04-01 

继受

取得 

20

年 
发行人 

2020-0

8-24 

2 
福建

润科 

一种提高蛋白

质利用率的多

肽生产方法 

发 明

专利 

2014103

220747 
2014-07-05 

继受

取得 

20

年 
发行人 

2020-0

8-24 

3 
福建

润科 

含有双长链多

不饱和脂肪酸

的油脂及其制

备和应用 

发 明

专利 

2014100

867859 
2014-03-10 

继受

取得 

20

年 
发行人 

2020-0

8-24 

4 
发行

人 
保健品包装盒 

外 观

设计 

2013303

812182 
2013-08-09 

继受

取得 

10

年 

广东慧

尔丹营

养品科

技有限

公司  

2014-0

8-08 

5 
福建

润科 

含有微藻多肽

粉的调味品及

其中的微藻多

发 明

专利 

2010105

173329 
2010-10-25 

继受

取得 

20

年 
发行人 

2020-0

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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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粉的制备方

法 

6 
发行

人 

一种萃取脂溶

性物质的方法 

发 明

专利 

2004100

154044 
2004-02-17 

继受

取得 

20

年 
李建平 

2017-0

3-07 

7 
福建

润科 

一种营养保健

食用油及其制

备方法和其包

装结构 

发 明

专利 

2010102

744855 
2010-09-07 

继受

取得 

20

年 

润科有

限 

2013-1

0-15 

8 
福建

润科 

利用气升式生

物反应器高效

生产高纯度花

生四烯酸的方

法 

发 明

专利 

2004101

003484 
2004-12-06 

继受

取得 

20

年 

姜悦、

陈璇 

2010-1

1-03 

 

出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规范管理以及统一管理专利的需要，发行人、李建平、

陈璇、姜悦将专利转让给专利的实际使用人福建润科。 

上述专利转让均为无偿转让。 

发行人及福建润科为继受所得专利的所有权人，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不存在专利使用权的期限及

到期安排。 

2、 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利的共有专利 

专利号为 2015109008179 的“寇氏隐甲藻胞外多糖的制备方法以及该胞外多

糖的应用”发明专利为发行人与北京大学所共有的专利，发行人合法拥有专利所

有权。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访谈该专利的发明人陈峰、刘宾、姜悦及经查询国

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网站，该专利不存在转让的情况。根

据发行人确认，并经访谈该专利的发明人，发行人与北京大学未就收益分配进行

专门约定。根据发行人的说明，由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DHA 藻油生产用的菌种是

裂壶藻，通过发酵、分离、提纯等工艺生产的食品工业用 DHA 藻油，属于多不饱

和脂肪酸，即功能性油脂领域，不涉及该专利的寇氏隐甲藻和胞外多糖的制备技

术，故实际生产中发行人并未用到该专利，该专利也未被许可他人使用，不存在

收益分成的情形。经访谈发明人，并经信达律师核查，该共有专利权属清晰、完

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 修正）》，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

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

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因此，发行人可以单独实施该共有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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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为 2016200130777 的“摇瓶内置曲臂扰流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为发行

人与北京大学所共有的专利，发行人合法拥有专利所有权，根据发行人确认，并

经访谈该专利的发明人及经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及多国专利审查信息查询网

站，该专利不存在转让的情况。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访谈该专利的发明人陈峰、

柳泽深、姜悦，发行人与北京大学未就收益分配进行专门约定。根据发行人的说

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菌种培养阶段使用的摇瓶为自带玻璃扰流档板的摇瓶（商

品名：三刺摇匀瓶，挡板三角摇瓶，摇菌三角烧瓶），目前能满足 DHA、ARA 菌

种培养阶段的需求，不需要另外去配置该专利的扰流装置，即该专利目前没有在

发行人现行生产工艺技术上应用。该专利也未被许可他人使用，不存在收益分成

的情形。经访谈发明人，并经信达律师核查，该共有专利权属清晰、完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 修正）》，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

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

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因此，发行人可以单独实施该共有专利。 

专利号为 2012102232979 的“利用转基因植物生产虾青素的方法”发明专利

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福建润科共有的专利，福建润科合法拥有专利所

有权。根据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与福建润科的《专项事项确认函》，到目

前为止，该专利未曾发生转让或授权许可第三方使用，因此也不存在就授权许可

第三方使用该专利的收益分配进行约定。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生产技术为通过筛选、驯化、培育裂壶藻和高山被孢霉菌种并提取制作藻油 DHA、

ARA，不涉及转基因技术和虾青素品种，即该专利目前没有在发行人现行生产工

艺技术上应用。该共有专利权属清晰、完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20 修正）》，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

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

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因此，福建润科可以单独实施该共有专利。 

3、 发行人的专利资产及核心技术权属是否清晰、完整、独立 

公司主要产品核心技术及其与已取得专利技术的对应关系为： 

主要产品 技术名称 对应的专利 技术来源 

DHA 

产品 
微藻菌种的选育技术 

用于海洋微藻移种的分配装置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细胞沉降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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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技术名称 对应的专利 技术来源 

反应器板式外置光源 

用于微生物平板挖块接种的接种器 

用于增加摇瓶溶氧的扰流装置 

摇瓶内置伞式扰流装置 

摇瓶内置快装扰流装置 

组合式手动微生物接种器 

液体细胞培养专用接种架 

组合式手动微生物接种器 

利用生物反应器深度发酵

获取高生物量海洋微藻技

术 

含有双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脂及

其制备和应用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一种改良的截止阀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一种复合流程的海洋微藻培养罐 

一种海洋微藻培养罐 

用于大中型电机输出轴的现场修正装

置 

一种大型培养罐 

海洋微藻功能性油脂提取

技术 

一种从含有产油微生物细胞的发酵液

中提取油脂的方法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一种富含二十二碳六烯酸的结构油脂

及其制备方法 

富含 DHA 及 DPA 的油脂及其制备和

应用 

沉降-逆灌流-放流偶联制备富含 DHA

油脂的方法及其专用细胞沉降槽 

一种均质灭菌组合装置 

一种用于微藻油杀菌的列管式热交换

器 

非溶剂无污染微藻油脂提

取技术 

一种从含有产油微生物细胞的发酵液

中提取油脂的方法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一种用于海洋微藻培养物分离的离心

机 

DHA 微胶囊粉制备工艺技

术 

一种耐酸型微藻 DHA 油脂微胶囊粉

末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一种均质灭菌组合装置 

一种适用于微藻制品粉料混合的落料

混合装置 

一种微藻粉剂的乳化罐 

共轭亚油酸与二十二碳六烯酸微胶囊

化粉末及其制备方法及应用 

一种流化床控温除湿进风装置 

file:///E:/工作资料（存档）/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信息备注/专利信息备注/汕头公司/实用新型-一种含DHA的食用油包装结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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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技术名称 对应的专利 技术来源 

微藻多不饱和脂肪酸营养

补充剂研究开发技术 

一种含紫苏籽油的 DHA 藻油软胶囊

及其制备方法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一种营养保健食用油及其制备方法和

其包装结构 

一种用于微藻 DHA 固体饮料的包装

结构 

一种用于含微藻 DHA 油脂食用油的

包装结构 

DHA 微胶囊食品添加剂、DHA 软胶

囊保健品及其应用 

微藻调味品及其制备方法 

一种含有微藻 DHA 的营养果冻及其

制备方法 

一种用于饮用固体物料的器具 

一种适合不饱和脂肪酸油脂的新型充

氮装置 

ARA 

产品 

花生四烯酸生产菌种选育

技术 

细胞沉降槽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用于微生物平板挖块接种的接种器 

摇瓶内置伞式扰流装置 

摇瓶内置快装扰流装置 

发酵制备高含量花生四烯

酸的关键技术 

利用气升式生物反应器高效生产高纯

度花生四烯酸的方法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用于大中型电机输出轴的现场修正装

置 

组合式手动微生物接种器 

液体细胞培养专用接种架 

一种改良的截止阀 

一种大型培养罐 

花生四烯酸油脂分离提取

技术 

一种物料分配装置 

企 业 自 主

专利技术 
一种萃取装置 

湿法提取微生物油脂的反应釜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披露的共有专利的情况外，发行人的专利资

产及核心技术权属清晰、完整、独立。 

（五）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工商底档资料； 

file:///E:/工作资料（存档）/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信息备注/专利信息备注/汕头公司/实用新型-一种含DHA的食用油包装结构.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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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同、建设项目备案资料、建

设项目施工许可及竣工验收等资料；核查不动产权证书等资料；核查规划平面图； 

（3）走访诏安金都集中区管委会土地规划建设局； 

（4）核查诏安县自然资源局、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金平分

局、汕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确认文件； 

（5）核查发行人继受取得专利的证书、专利转让资料； 

（6）访谈“寇氏隐甲藻胞外多糖的制备方法以及该胞外多糖的应用”、“摇

瓶内置曲臂扰流装置”共有专利的发明人，取得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确认

文件； 

（7）核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备案资料； 

（8）访谈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并取得公司关于相关情况的说明资料。 

2、核查意见 

（1）生产经营用地的变动具有合理性，生产经营地、注册地、研发中心等均

不在同一地点具有合理性； 

（2）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不属于核心经营资产，福建润科办理该

三项房屋建筑物的建筑施工证等手续后，取得权属证书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前述

情形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 

（3）莲塘工业区建设项目因不可抗力未按时竣工具有合理性，项目建设如发

生募集资金未及时到位或者遭遇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存在仍无法按时竣工的风险； 

（4）发行人与北京大学、福建润科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共有的专利

权属清晰、完整，专利权人可以单独实施共有专利；此外，发行人的专利资产及

核心技术权属清晰、完整、独立。 

 

六、《审核问询》6. 关于资质及安全生产。 

申报材料显示，发行人的主要产品为微藻 DHA 和 ARA，同时列示了发行人及子

公司取得的与经营业务相关的许可及资质。 

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已列示的许可及资格资质是否完整覆盖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所有

产品类型、范围及经营时间；发行人进行生产经营是否需要事前审批程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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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许经营，历史上是否存在无资质经营或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是否导

致行政处罚； 

（2）补充披露相关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公司申请续期是否存在实质障

碍，如存在，请分析是否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并补充风险提示； 

（3）补充披露发行人历史上是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若是，请详细披露背景

及解决过程、结果，对发行人的影响，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否存在因产品质量

导致消费者投诉、退货等情况，与客户之间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划分方式； 

（4）补充披露产品是否需要采取特殊包装、存储及运输方式，是否存在因包

装、存储或运输不当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已列示的许可及资格资质是否完整覆盖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所

有产品类型、范围及经营时间；发行人进行生产经营是否需要事前审批程序、是

否需要特许经营，历史上是否存在无资质经营或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是否

导致行政处罚； 

1、已列示的许可及资格资质是否完整覆盖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所有产品类型、

范围及经营时间 

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所处

行业为“食品制造业（代码：C14）”，发行人属于食品制造业，主要从事海洋微

藻 DHA、ARA 等微生物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及子公司的产品包括 DHA

粉剂、ARA 粉剂、DHA 油剂、ARA 油剂及其他健康食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九条、《食品生产

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相关规定，为开展相

关业务，公司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司子公司福建润科需要取得《食品

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司子公司润科生命、唯优加需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拥有的经营许可及资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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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

司

名

称 

证 书 名

称 
证书编号 类别/内容 经营项目/许可范围 

有效期

/ 备 案

日 

发 证

机关 

1 

润

科

生

物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JY440507

0044191 

食品销售

经营者 

（食品贸

易商） 

预包装食品（不含冷藏冷冻食

品）销售，其他类食品销售

（DHA 藻油、DHA 藻油粉末、

花生四烯酸油脂、花生四烯酸

油脂粉末、DHA、ARA 粉末、

共轭亚油酸（CLA）甘油酯粉

末、二十二碳六烯酸（DHA）

粉、花生四烯酸（ARA 粉）；

食用植物油（食用调和油）；

固体饮料（蛋白饮料、其他固

体饮料）） 

2017 年

7 月 12

日 至

2022 年

5 月 9

日 

汕 头

市 龙

湖 区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2 

福

建

润

科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JY135062

40010503 

食品销售

经营者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

冻食品） 

2018 年

3 月 12

日 至

2023 年

3 月 11

日 

诏 安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局 

3 

福

建

润

科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JY335062

40017994 
单位食堂 热食类食品销售 

2018 年

12 月

25日至

2023 年

12 月

24 日 

诏 安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局 

4 

福

建

润

科 

饲 料 生

产 许 可

证 

闽 饲 证

（ 2015 ）
06949 

单一饲料 - 

2015 年

12 月 1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 

漳 州

市 农

业 农

村局 

5 

福

建

润

科 

食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SC102350

62400182 

食用油、油

脂及其制

品、饮料、

其他食品、

食品添加

剂 

详见下附明细表 

2016 年

6 月 23

日 至

2025 年

12 月

20 日 

福 建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局 

6 

福

建

润

科 

对 外 贸

易 经 营

者 备 案

登记表 

- -- - 

2012 年

7 月 25

日首次

备案 

-- 

7 福 海 关 进 海关编码： -- - 2012 年 东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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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

司

名

称 

证 书 名

称 
证书编号 类别/内容 经营项目/许可范围 

有效期

/ 备 案

日 

发 证

机关 

建

润

科 

出 口 货

物 收 发

货 人 备

案回执 

350696903

6 
8 月 2

日首次

备案 

海关 

检验检疫

备案号：
351160024

0 

8 

润

科

生

命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JY144010

60181238 

食品销售

经营者（食

品贸易商，

网络经营）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

冻食品） 

2017 年

4 月 19

日 至

2022 年

4 月 18

日 

广 州

市 天

河 区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9 

唯

优

加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JY144010

60591354 

食品销售

经营者（食

品贸易商，

网络经营）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

冻食品） 

2020 年

6 月 5

日 至

2025 年

6 月 4

日 

广 州

市 天

河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10 

润

科

生

物 

食 品 流

通 许 可

证 

SP440507

141012496

3 

- 

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食

用油；非酒精饮料；DHA 藻

油；DHA 藻油粉末；花生四

烯酸油脂；花生四烯酸油脂粉

末；DHA、ARA 粉末；共轭

亚油酸（CLA)甘油酯粉末] 

2014 年

8 月 29

日 至

2017 年

8 月 28

日 

汕 头

市 龙

湖 区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注 1：福建润科已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延续并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

SC10235062400182），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20 日。 

注 2：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 79 号《关于废止<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和<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的决定》，自 2015 年 11 月 10 日起，原作为“食品流通许

可证”法律依据的《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予以废止。根据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的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现已被修订）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启用《食品经

营许可证》的公告（2015 年第 199 号），原食品流通、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未届满的继续

有效；食品经营者在原食品流通、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内申请更换为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许可机关应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更换；原食品流通、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由原发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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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予以注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

经营许可”。  

福建润科持有的《食品生产许可证》（SC10235062400182）后附的《食品许

可品种明细表》如下： 

序号 
食品、食品添加

剂类别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 

1 
食用油、油脂及

其制品 
0201 食用植物油 食用植物调和油 

2 饮料 0607 其他饮料 其他类饮料 

3 其他食品 3101 其他食品 

食品工业用 DHA 藻油、食品工业用 DHA

藻油粉末、食品工业用花生四烯酸油脂、

食品工业用花生四烯酸油脂粉末、食品工

业用 DHA、ARA 粉末、食品工业用二十

二碳六烯酸（DHA）粉、食品工业用花生

四烯酸（ARA）粉、DHA 藻油、花生四

烯酸油脂 

4 食品添加剂 3201 食品添加剂 
二十二碳六烯酸油脂（发酵法）、花生四

烯酸油脂（发酵法）、氮气（气态氮） 

5 食品添加剂 3203 
复配食品添

加剂 

复配营养强化剂花生四烯酸（AA）粉剂

003、复配营养强化剂花生四烯酸（AA）

粉 004、复配营养强化剂花生四烯酸（AA）

粉剂 005、复配营养强化剂花生四烯酸

（AA）粉剂 006、复配营养强化剂 DHA

藻油粉剂 003、复配营养强化剂 DHA 藻

油粉剂 004、复配营养强化剂 DHA 藻油

粉剂 005、复配营养强化剂 DH 藻油粉剂

006（二十二碳六烯酸油脂粉未）、复配

营养强化剂 DHA、ARA 粉剂 001 

公司及其子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

理办法》和《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取得了开展经营业务

所需的全部资质。发行人已列示的许可及资格资质能够完整覆盖发行人主营业务

及所有产品的类型、范围及经营时间。 

2、发行人进行生产经营是否需要事前审批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

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

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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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对食品添加剂

生产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应当具有与所生产食品添加剂品种相

适应的场所、生产设备或者设施、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制度，并依照本法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程序，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

品销售应当依法取得相应许可。因此，公司进行生产经营需要履行事前审批程序，

依法取得食品生产、食品销售许可。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进行生产经营前已取得相关食品生产、食品

销售许可。 

3、发行人进行生产经营是否需要特许经营 

特许经营权一般分为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和商业特许经营权两类。《基础设

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采用竞争方式依法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通过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风险分担，约定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投资

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并获得收益，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商

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

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

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

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

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 

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

业为“食品制造业（代码：C14）”，不属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行业。同时，公司

具备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

的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机器设备、注册商标和专利等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且进行独立采购、生产并销售其生产的产品，公司的生产经营模式不属于

商业特许经营。 

公司从事的业务不属于公用事业特许经营行业，生产经营模式不属于商业特

许经营，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无需取得特许经营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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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上是否存在无资质经营或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是否导致行政处

罚 

公司自设立以来，依法办理并陆续取得了《卫生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

证》、《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流通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

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书，取得了从事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各项资质证书。 

2021 年 1 月 18 日，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未发现发行人

自设立以来存在因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被作出行政处罚的记录。 

2021 年 1 月 6 日，诏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发行人子公司

福建润科自设立至今开展食品生产经营业务均拥有相应的资质，相关经营业务均

在资质范围之内，不存在无资质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或超越资质范围从事食品生产

经营的情况，不存在因无资质或超越资质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020 年 7 月 2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9 日，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

明》，确认未发现子公司润科生命存在被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2020 年 7 月 2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9 日，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

明》，确认未发现子公司唯优加存在被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根据发行的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历

史上开展的各项经营业务均拥有相应的资质，相关经营业务均在资质范围之内，

不存在无资质经营或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亦不存在因无资质经营或超越资

质范围经营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二）补充披露相关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公司申请续期是否存在实质

障碍，如存在，请分析是否对公司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并补充风险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

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

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

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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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食品生产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

的食品生产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

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第三十九条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决

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有效

期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延续许可决定之日起计算。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不予延续食品生产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

的食品经营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 30 个工作日前，

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第三十四条规定：“原发证的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延续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

证编号不变，有效期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延续许可决定之日起计算。不

符合许可条件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不予延续食品经营许

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以及根据发行人负责质量管理的负责人的说明，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要求的申请食品安全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

的有关条件。公司及其子公司在相关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预计申请续期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 

（三）补充披露发行人历史上是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若是，请详细披露背

景及解决过程、结果，对发行人的影响，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是否存在因产品质

量导致消费者投诉、退货等情况，与客户之间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划分方式 

1、发行人历史上是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是否因食品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 

2021 年 1 月 18 日，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未发现发行人

自设立以来存在因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被作出行政处罚的记录。 

2021 年 1 月 6 日，诏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福建润科自设

立以来所生产、销售的产品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不存在因食品安全事故受到

行政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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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7 月 2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9 日，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

明》，确认未发现子公司润科生命存在被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2020 年 7 月 21 日及 2021 年 1 月 19 日，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

明》，确认未发现子公司唯优加存在被广州市天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记录。 

公司及子公司自设立以来所生产、销售的产品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不存

在因食品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2、发行人是否存在因产品质量导致消费者投诉、退货等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存

在因产品质量导致消费者投诉、消费者退货等情况。 

3、发行人与客户之间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划分方式 

因产品质量导致消费者投诉、退货等情况下，公司与主要客户之间等关于权

利与义务的具体划分方式如下： 

客户集团 权利与义务划分方式 

君乐宝及所属企业 

“买卖标的在质保期/保质期内发生质量问题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

的，卖方应独立承担并积极作为不使买方承担责任；” 

“出现生产厂、市场批量性反馈时，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供应商

承担（以君乐宝确认金额为准），同时供应商公司应向贵公司支付

10000 元/次违约金。” 

飞鹤及其所属企业 

“因供应商问题导致消费者投诉，给飞鹤产品、飞鹤品牌形象或商

誉等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的，供应商应第一时间负责消除影响，并

按照不低于消费者投诉的产品价值的 10 倍向飞鹤支付违约金，同时

承担飞鹤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

失及可预期利益）。” 

Blue River Dairy LP 
“若由于卖方产品质量不合规而对买方造成了损失，卖方应赔偿相

应损失。” 

完达山及所属企业 

无具体约定，“因本合同、订购单或双方签订的其他任何合同或协

议（含对账单）发生纠纷（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解除或双方业务终止

后出现的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本合同签订地农

垦法院管辖解决。” 

燎原乳业及所属企业 

无具体约定，若发生争议，争议解决方式为：“本合同在执行过程

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陕西远景进出口有限公

司 

无具体约定，若发生争议，争议解决方式为：“本合同在执行过程

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56 

客户集团 权利与义务划分方式 

上海纽贝滋营养乳品有

限公司 

“甲方在销售过程中发现因乙方质量问题造成消费者投诉，甲乙双

方确认后由甲方先行负责，先行负责后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投诉

处理费用。” 

雅士利及所属企业 

“甲方有权就物料在验收、存储、使用、物料销售期间出现或发生

的质量问题提出异议并要求乙方承担质量责任，任一物料出现或发

生质量问题，视为该批次物料不合格，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时

起二十四小时内给予答复并及时处理。属于乙方物料本身质量问题

的，乙方同意接受由甲方选择的拒收、退货、重新加工、更换、折

价或者折量等处理方案，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还应当赔偿

甲方实际损失。若乙方知道或应当知道物料不符合约定的，甲方对

质量问题提出异议的时间不受质量保证期的限制；” 

“甲乙双方在解决质量事故过程中存在争议或存在其他质量争议

时，可通过甲方指定的官方检验机构进行鉴定，检验结果作为判定

依据，检验费用由乙方承担。在解决质量争议期间，乙方必须继续

履行合同，如不执行甲方有权止付到期货款并保留继续追究乙方违

约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逾期交货、质量违约等）。” 

和氏乳业及所属企业 

无具体约定，若发生争议，争议解决方式为：“本合同在执行过程

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四）补充披露产品是否需要采取特殊包装、存储及运输方式，是否存在因

包装、存储或运输不当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1、公司产品是否需要采取特殊包装、存储及运输方式 

公司销售产品的包装材料、包装方式、存储方式及运输方式，具体如下： 

主要产品 DHA 粉剂 ARA 粉剂 DHA 油剂 ARA 油剂 

包装材料 铝箔袋 铝箔袋 铝瓶 铝瓶 

包装方式 真空压缩 真空压缩 避光容器中充氮 避光容器中充氮 

存储方式 常温密封存储 常温密封存储 常温密封存储 常温密封存储 

运输方式 
公路运输、海洋运

输、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海洋运

输、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海洋运

输、航空运输 

公路运输、海洋运

输、航空运输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二十二碳六烯酸（发酵法）》（GB 

2640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花生四烯酸（发酵法）》（GB 

26401-2011）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行业标准》（LS/T 3243-2015）的规定，产

品应装于适宜的避光容器中充氮或真空保存，不得与有害、有毒物质一同存放。 

发行人采用铝箔袋及铝瓶作为其主要产品的包材，铝箔袋是一种高档的印刷

包装材料，具有隔绝性好、不透气体和水汽、无毒无害，不易受细菌及昆虫的侵

害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食品或茶叶的包装；铝瓶具有质纸、易回收、不易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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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光性好、密封性好及无毒无害等优点，常用于饮料、啤酒等食品包装或医药品

的包装。因此，发行人采取的包装方式不属于特殊包装，其存储与运输方式亦不

属于特殊方式。 

2、发行人是否存在因包装、存储或运输不当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是否存在

纠纷或潜在纠纷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实行“国家标准控制—企业标准控制—内控标准

控制—风险指标控制”的四级质量管理标准，在各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之上，发

行人执行更严格的企业标准和内控标准，并对风险指标进行严格控制。在产品存

储方面，发行人建立了食品添加剂管理规程、卫生管理制度、仓库管理操作规程、

仓库清洁操作规程、仓库安全作业规程，对仓库维护、物料存储建立了完善的操

作指引。在产品包装方面，发行人建立了供应商管理规定、原辅材料验收放行规

程，对包装材料供应商的考察、筛选、评估、审批均建立了细致的规定；建立了

标识和追溯管理规定，强化对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标识和追溯等方面的严格

管理。在产品运输方面，发行人建立了订单管理流程—出货流程管理、成品发货

管理制度，在发送产品前对运输车辆/货柜的检查、运输到货过程中对货物的跟踪

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根据发行人与客户签订的买卖合同，发行人交货时须向客户递交产品质量检

验报告单。根据买卖合同，客户提出如下的一项或多项要求：要求供应商应具备

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成品储存库房，成品库房管理制度中有对原辅料存储湿温度，

防虫、妨害、防尘、防腐等四防要求；要求供应商保证用于物料包装的材料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其内包装材料成分不会对物料造成污染，由不符合包装材

料要求造成的污染物料，客户有权拒收或退回货物；要求供应商保证运输车辆干

净整洁，若在检查运输车辆时发现车厢内有农药、化妆品、玻璃等有毒、有异味、

危险异物及大量灰尘、虫鼠害等影响卫生危害，客户有权拒收货物。此外，公司

所销售产品在进入客户厂区前需先经客户质量部进行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运输过程缺陷、产品包装和外观、微生物指标以及感官、理化、污染物指标等，

待产品经客户质量部评估后，方可接收。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包装、存储

或运输不当导致食品安全的风险，不存在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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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目前及报告期内上持有的业务经营资质证书； 

（2）查阅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营业执照，抽查发行人签署的业务合同，了解

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的业务、产品； 

（3）取得汕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未发现发行人自设立以来存在因

违反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而被作出行政处罚的记录的《证明》； 

（4）取得诏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福建润科不存在因无资质从事食

品生产经营或超越资质范围从事食品生产经营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证明》、关于

福建润科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不存在因食品安全事故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证

明》； 

（5）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信 用 中 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

政府网食品安全抽检公布结果查询（https://spcjsac.gsxt.gov.cn/）、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住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站、企查查等公开信息网站，查阅发行人历史上是

否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或因食品安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6）获取发行人出具的关于公司历史上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或因食品安

全事故受到行政处罚的《声明》； 

（7）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信 用 中 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

政府网食品安全抽检公布结果查询（https://spcjsac.gsxt.gov.cn/）、信用中国（广东

汕头）（http://credit.st.gov.cn/front/index.html#/main/home）、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投诉公示信息（http://scjgj.zhangzhou.gov.cn/）、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投

诉信息公示（http://59.41.9.103/busi/index.html）、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住所地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网站、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信息网站，查阅发行人是否存在因产品

质量导致消费者投诉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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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获取发行人出具的关于不存在因产品质量导致消费者投诉、退货的《声

明》； 

（9）获取发行人主要客户的购销合同； 

（10）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

信 用 中 国 （ 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 、 中 国 执 行 信 息 公 开 网

（http://zxgk.cour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中国

政府网食品安全抽检公布结果查询（https://spcjsac.gsxt.gov.cn/）、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住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站、企查查、天眼查等公开信息网站进行查询，核

查发行人是否存在因包装、存储或运输不当导致的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纠纷或潜

在纠纷。 

2、核查意见 

（1）已列示的许可及资格资质完整覆盖发行人主营业务及所有产品类型、范

围及经营时间； 

（2）发行人进行生产经营需要事前审批程序、不需要特许经营，不存在无资

质经营或超越资质范围经营的情况，也没有因此导致行政处罚； 

（3）相关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预计公司申请续期不存在实质障碍； 

（4）发行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没有因食品安全事故而遭受行政处罚； 

（5）报告期内，发行人没有因产品质量导致消费者投诉、退货等情况； 

（6）发行人采取的包装方式不属于特殊包装，其存储与运输方式亦不属于特

殊方式； 

（7）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包装、存储或运输不当导致食品

安全的风险，不存在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七、《审核问询》7. 关于关联交易。 

申报材料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李媛媛、欣和悦咨询和益源生物购

买房产、设备。发行人与关联方益源生物、李媛媛、欣和悦咨询、姜悦、王炎艺

存在资金往来。 

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向关联方李媛媛、欣和悦咨询和益源生物购买房产、设备的原

因及合理性，房产、设备的使用用途，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是否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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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充披露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已全额返还，利息的

计算依据及公允性； 

（3）结合《审核问答》相关内容，补充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财务内控不规范

情形，是否满足财务内控健全有效且有效执行的要求。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补充披露向关联方李媛媛、欣和悦咨询和益源生物购买房产、设备的

原因及合理性，房产、设备的使用用途，交易价格的确定方式、是否公允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李媛媛、欣和悦咨询和益源生

物购买房产、设备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李媛媛 购买房产 - - 689.43 - 

欣和悦咨询 购买房产 - - 514.18 - 

益源生物 购买设备 - 3.93 - - 

1、向李媛媛、欣和悦咨询购买房产事项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润科生物向关联方李媛媛、欣和悦咨询购买房产主要是

基于办公场所需求，房产使用用途为润科生物办公场所。2016 年润科有限分立后，

公司将房产、土地均剥离至益源生物，通过向关联方租赁房产作为办公场所办公。

自 2017 年 3 月起，公司租赁了关联方欣和悦咨询所拥有的位于汕头市龙湖区长平

路 90 号苏宁广场 2 幢 2105、2106 号房，租赁关联方李媛媛所拥有的位于汕头市

龙湖区长平路 90 号苏宁广场 2 幢 2107、2108、2109 号房。2018 年 6 月，经公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向李媛媛、欣和悦咨询购买了上述房产。上述

交易价格确定方式为参考周边房产交易市场价格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公

开数据，2018 年同区域苏宁广场写字楼房产挂牌价格情况如下： 

序号 房产坐落 售价（万元） 面积（㎡） 单位售价（元/㎡） 

1 苏宁广场 20、21 楼两套 268.00  200 13,400.00  

2 苏宁广场 B 栋写字楼 375.00  250 15,000.00  

3 苏宁广场 15 楼 312.00  240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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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宁广场 15 楼 308.00  237 12,995.78  

5 苏宁广场 20、21 楼复式 520.00  400 13,000.00  

单位售价平均值 13,436.32  

注：上述坐落房产交易价格数据来源于 58 同城、赶集网。 

上述关联交易与同期同地区房产交易单价比较情况如下： 

关联方

名称 
项目 

房屋面积 

（㎡） 

交易金额 

（万元） 

交易单价 

（元/㎡） 

2018 年同地区

房产单位单价

（元/㎡） 

价格差

异率 

李媛媛 苏宁广场购房款 514.42 689.43 13,402.17 

13,436.32 

-0.25% 

欣和悦

咨询 
苏宁广场购房款 379.73 514.18 13,540.69 0.78% 

综上，公司向李媛媛、欣和悦咨询购买房产的交易具备真实交易背景与合理

性；公司所购房产的交易价格系交易双方参考周边房产交易市场价格后协商确定，

与 2018 年同地区房产交易单价比较差异率低，价格具备公允性。 

2、向益源生物购买设备事项 

2019 年 4 月，公司子公司福建润科为适应生产规模扩大增加半成品油储存能

力，向益源生物采购了 16 个储油罐用于精炼车间半成品油存储，该等交易事项为

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具有真实交易背景与合理性。截止 2019 年 4 月，该等储油罐

账面价值为 3.81 万元，交易双方参照储油罐的账面价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3.93

万元（含税），价格具有公允性。 

（二）补充披露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已全额返还，利息

的计算依据及公允性 

根据《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报告期各期末往来款事由情况

如下： 

项目 关联方名称 往来款事由 

应付账款 益源生物 分别为房产租金、储油罐采购价款 

应付账款 李媛媛 房产租金 

应付账款 欣和悦咨询 房产租金 

其他应付款 姜悦 代收代付政府人才引进补助经费 

其他应付款 王炎艺 代收代付 2017 年市级党建标兵津贴 

其他应收款 王炎艺 2018、2019 年期末余额 15.86 万元、15.95 万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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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垫付员工医药费的员工借款；2020 年半年度

期末余额 1.50 万元为福建润科食堂采购备用金 

上述关联方往来款事项均非关联方资金拆借情形。报告期内代收代付姜悦政

府人才引进补助经费存放期间的银行利息依据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加以计算，并累

计计入对姜悦的该等其他应付款中。除姜悦其他应付款项外，其他关联方往来款

事项均不涉及利息支付情形。 

截至本问询回复日，上述关联方往来款事项中除应付姜悦的其他应付款项尚

未结清外，其他关联方往来款项均已结清。 

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具有合理性，利息的计算依据具有

合理性。 

（三）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查阅发行人向关联方购买房产、设备的合同等资料，并核查当期公开市

场房产价格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3）查阅华兴出具的《审计报告》。 

2、核查意见 

（1）向关联方李媛媛、欣和悦咨询和益源生物购买房产、设备合理，交易价

格公允； 

（2）发行人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具有合理性；上述关联方往来款事项中除应付

姜悦的其他应付款项尚未结清外，其他关联方往来款项均已结清；利息的计算依

据公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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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润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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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补充披露“2018年征求意见稿”是否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对婴儿配方食品DHA、ARA添加量的相关规定，未来相关政策的变动趋势
	3、补充披露发行人产品是否主要用于婴幼儿配方食品，上述政策是否对发行人产品销量存在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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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深圳瑞兰德成立即入股发行人的原因及合理性，增资入股定价的依据；深圳瑞兰德实际控制人杨时青的基本情况及工作履历，是否与发行人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深圳瑞兰德是否为发行人其他股东代持或存在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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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自然人股东侯文伟、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的基本情况，侯文伟作为发起人股东的历史背景，陈璇、侯文伟将股权转让至廖少君、林利娥、章孟清的原因及合理性，上述自然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代持或其他未披露的利益安排。
	1、 侯文伟的基本情况，作为发起人股东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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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章孟清的基本情况，侯文伟将权转让至章孟清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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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审核问询》5.关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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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建筑物的具体情况及占比，是否属于核心经营资产，未能取得权属证书的主要原因，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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